
交大法学ＳＪＴＵ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２（２０２０）

中国语境下的权利论题与

罗马法尤斯（犐犝犛）传统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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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本文的初稿是在澳门大学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９日举办的“权利的本质研讨会”上

发表的文章《权利概念与分类理论演化的重要节点———罗马法传统的裂变与时代价值的渗入》的第二部分，原计划

仅探讨罗马法尤斯传统的裂变情况以及各种价值之渗入，但在修改时发现中国语境下的权利论题在术语使用上时

有矛盾，且有关矛盾必须追溯到源头方可解决，故以本文一并论述。由于文章所涉范围甚广，故部分内容由博士生

文稳协助完成。整理后形成的新文章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下午在华东政法大学进行题为“权利论题的流变”讲座

时以口头发表，蒙该校李秀清教授、孙维飞教授、金可可教授和张长绵博士及一众华政学子热情评议，特此致谢。

会后参考了评议意见而对文章作进一步修改并形成较成熟之版本，又蒙石佳友教授、娄爱华教授和姚远教授的协

助，将初稿的电子版挂于几个微信群上，乞求学友赐评。娄爱华教授和姚远教授均迅速给予意见，让文章得以改

善，在此一并致谢。２０１９年圣诞节前，夏勇教授向笔者提示了几点非常重要的意见，故又引发一轮修改；圣诞节刚

过，文稿的完整修订版又发给好友中山大学王禹教授，门下梁静姮博士、吴奇琦博士、王华博士、马哲、王星、陈怡、

卢跃峰、施思、朱琳琳，都在阅后立刻提出大量修改和纠错意见，文章正是在吸纳了这些意见后定稿投出。

澳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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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摘要　本文把中国语境下权利论题所遇到的困惑与矛盾统称为“梅氏困境”（ＭｅｉｓＤｉｌｅｍｍａ）。中

西方文化差异虽然是造成“梅氏困境”及其延伸问题的其中一个原因，但在没有这种差异的英美甚至

一些欧陆国家处理相关论题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有类似的困难。近现代“权利”一词及其概念并非中国

古已有之，而是在１９世纪通过美传教士自英语“ｒｉｇｈｔ（ｓ）”一词翻译而来，并在公共话语领域逐渐流行；

随后东渡日本，在法学领域成为通行译法，复又传回中国。欧陆法学和英美法学虽同样继受了罗马法

的尤斯（ＩＵＳ）传统，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尤斯主观化道路，但是在术语的使用上，英语世界基本

实现了权法分离，而欧陆世界则因为直接继受罗马法的制度和制度名称，最终无法实现分离而以主观

客观之分替代。本文认为，在非法律术语领域翻译时应把英语词ｒｉｇｈｔ译成汉语词“权利”。在法律术

语的范畴，当翻译单独出现的德语词Ｒｅｃｈｔ时，视语境译为“法”或“权”，而遇有疑问时均应译为“法

权”；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应译为“主观法权”，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应译为“客观法权”。古罗马文献中的ＩＵＳ

应音译为“尤斯”，或根据其语境按意义译出。

关键词　梅氏困境　尤斯　权利　主观法权　客观法权

一、引　　言

自近现代以来，英语“ｒｉｇｈｔ（ｓ）”一词逐渐进入了公共话语的核心区域。它不仅在日常话语（尤

其法政论题）中长居要津，而且在哲学、语言学、社会学甚至经济学等人文社科领域获得长久而广

泛的关注；〔１〕在法学领域，围绕相关论题而发表的论文专著也浩瀚如海，有的作品更是超越地域

和语言，持续影响不同国家地区的几代人。〔２〕

从权利论题所涉及的生活事实以及从术语的变化过程看，毫无疑问可以认为，现代人文社科

关于权利的讨论是罗马法若干传统论题的延伸。〔３〕然而，在这个长达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

然生活事实依附于文本而得以描述，但一些重要术语又在不同时期吸收新的思想而发生裂变或聚

变。再者，因为文明更迭，思想经过不同语言媒介的转折（翻译）而传播，内容时有流失或添加。因

此，权利论题的说理很容易失去焦点，概念问题、概念背后的价值观问题、论题的历史问题、术语使

用的逻辑问题、翻译的词语选择问题等被混为一谈。于是，权利话语时而含糊其词、时而时空倒

错、时而逻辑混乱，莫衷一是。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论题进入中文世界的时间较晚，〔４〕但是却非常迅速地在学界形成潮流。〔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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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法学史上几次著名的自然法运动中产生的大量文献，作者包括 Ｈｏｂｂｅｓ、Ｌｏｃｋｅ、Ｇｒｏｔｉｕｓ、Ｄｏｍａｔ、

Ｐｕｆｆｅｎｄｏｒｆ、Ｗｏｌｆｆ、Ｔｈｏｍａｓｉｕｓ、Ｆｉｎｎｉｓ、Ｔｉｅｒｎｅｙ等。

例如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米歇尔·维利（ＭｉｃｈｅｌＶｉｌｌｅｙ）的一系列关于自然权利的论文和著作。

参见唐晓晴：《罗马法为权利理论奠定的三个传统》，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７７—８８页。

中国法学界对权利论题的深入研究要到２０世纪末才出现，具体而言，是从夏勇先生的《人权概念的起源》

一书开始的。

尤其进入２１世纪以后，法学界关于权利理论的译著专著和论文如雨后春笋，呈现出一发不可收拾之势（方

新军、李中原、杨代雄、朱晓喆、彭诚信、陈景辉、雷磊等学者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让权利论题生长得根叶茂盛）。



尽管如此，中文世界在论及权利论题时的很多细节（尤其是在概念和术语使用方面）却仍有待廓

清。自１９世纪从西方引入权利论题以来，作为术语的权利与一些相似概念的使用便经常使从事

法律翻译的人感到困惑，更进而影响法哲学或部门法教义说理的融贯性。〔６〕到２１世纪的今天，

这一情况不仅没有得到大的改善，更因权利论题的不断发酵而有所加剧。

关键之处在于，权利话语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茶余饭后之言，更是法律文本经常使用的重

要术语和法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基于其技术用语的特征，法学对其意义范围与使用方式有更为严

格的要求。为了讨论的方便，也为了展示与检验本文所设想的术语使用方式是否能达到减少矛盾

的效果，在展开后续论证前，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将与权利论题相关并容易引起争议的主要术语

作一对应表，以作参照：

表１　术语对应表

ＩＵＳ 尤斯 （善／正当／法权／法／权利／制度／关系）

ｒｉｇｈｔ 权利

Ｒｅｃｈｔ／ｄｒｏｉｔ 法权／法／权利

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ｄｒｏｉ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ｆ／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ｒｉｇｈｔ 主观法权

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 客观法权

　　下面的论述将围绕对应表所列各术语之使用状况（尤其从汉语学界权利话语中一些容易引起

误解的文本出发）展开讨论，并以解释及消除这些话语的含混为目标。

二、场景设定：从权利论题的梅氏困境开始

（一）梅氏困境

自梅仲协先生《民法要义》一书于１９９８年重印以来，书中关于权利概念的一段经典论述一直

被有志于相关论题的学者频繁引用，〔７〕兹转录如下：

权利（拉ｉｕｓ　德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　法ｄｒｏｉ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ｆ　英ｒｉｇｈｔ）云者，法律赋予特

定人，以享受其利益之权力也。……按现代法律学上所谓权利一语，系欧陆学者所创设，

日本从而迻译之。清季变法，权利二字，复自东瀛，输入中土，数十年来，习为口头禅。〔８〕

这一段话的讯息量很大，但是引起的疑惑也不少。

首先，他是在为权利下定义。他径自把汉语“权利”一词直接对应拉丁语的ＩＵＳ、德语的

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法语的ｄｒｏｉ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ｆ和英语的ｒｉｇｈｔ；这意味着权利、ＩＵＳ、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

ｄｒｏｉ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ｆ以及ｒｉｇｈｔ是同一个概念在不同语言中的表达吗？若然，又是否意味着有一个超越

语言、先验且普适于四海的“权利”概念？如果有，这个“东西”在语言之前是如何表达的？其二，梅

氏又云现代法学上“权利”一语为欧陆学者所创，可是“权利”一语却分明是汉语词，难道欧陆学者

创了个中文词语吗？其三，即使将“权利”一语按梅氏先前设定替换成西方语言，那么究竟是现代

哪位欧陆学者所创？既然是现代所创，将“权利”与罗马法的ＩＵＳ并列又如何可能？其四，既然为

·７·

唐晓晴　文　稳：中国语境下的权利论题与罗马法尤斯（ＩＵＳ）传统的变异

〔６〕

〔７〕

〔８〕

相关问题例如：权利和人权的关系；权利、法权、主观权利、主体权利、民事权利、私权等术语的取舍和使

用；权利的根据、分类标准；等等。这些问题的发生，有时被归咎于翻译，有时又被归咎于对法学理论的理解不够透

彻，有时又被认为是东方文明缺乏主体意识，或与西方文明无法共融。

如李贵连、申卫星、朱庆育、何勤华、俞江等学者。

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１９４３年原版），第３２页。



欧陆学者所创，梅氏所列德法两词均带定语“主观”（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ｆ），为何英语的对应词

“ｒｉｇｈｔ”与汉语的对应词“权利”却可以不带“主观”？其五，日本究竟是将西方（据其所述应为欧陆语，

又考虑到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曾师法德而变法，那么应该就是指法语或德语）哪一种语言的哪一个词

（组）译为“权利”？其六，清季变法，“权利”二字如何自日本输入中土，而后来又如何变成“口头禅”？

以上种种均为权利论题的探究提出了严格而复杂的要求；它牵扯出的论题千丝万缕（至少涉

及法史、词源、法移植、术语翻译、语言逻辑、流行语的展现方式等各方面），研究者必须做大量查明

工作方能理清一些脉络，判别其中一些论断是否属实、是否有理。梅氏所言虽短短数行，但文字表

面所呈现的矛盾却不少；基于上述，本文且将这段论述所带出的各种疑惑称为“权利论题的梅仲协

困境”（ＭｅｉＺＸｓＤｉｌｅｍｍａ）或简称“梅氏困境”（ＭｅｉｓＤｉｌｅｍｍａ），以便于援引。

之所以称为“梅氏困境”，并非贬低梅先生或将疑惑归咎于他（相反，本文认为他短短一段文字

就将权利论题在历史、语言、法理等不同维度的复杂性揭露出来，贡献巨大），而仅是因为他的以上

论述涵盖的内容甚广，对相关论题在汉语学界的讨论产生的影响力极大，因此特别有代表性而已。

其实，类似的很多疑惑在各种相关文献中均有所展现。例如，与梅仲协同代的民国法学家史尚宽

对权利概念的以下描述同样让人费解：“有谓法律与权利同时存在，谓法律为客观的权利

（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权利为主观的法律（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
〔９〕

简而言之，本文所称之“梅氏困境”其实泛指在中国语境下权利论题所遇到的困惑与矛盾。自“权

利”一词传入中国起，围绕其相关术语使用以及价值前设等问题一直争议不断，以下兹举数例以示其情。

（二）梅氏困境的延伸：“权利”还是“主观权利”之争

从梅仲协先生的论述可见，“权利”一词对应欧陆法的术语是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或ｄｒｏｉ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ｆ，于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译者是否漏译了定语？

对于这一现象，争论至今不息，总括而言，有以下两种代表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汉语“权利”一词不带“主观”是译者妄自删除了“主观”。２１世纪初，我国一

些史学家曾认为，中文的“权利”一词是法学界受苏联的影响，将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ｒｉｇｈｔ这个英语词组中

的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一词略去不译的结果，见原文如下：

是因为以往在国内学术界话语中，“主体权利”一词几乎是缺位的，极少有人使用和

提及。据说，“文革”前，法学界曾对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ｒｉｇｈｔ一词的译法有过讨论，结果是采取了

苏联法学界的做法，将其简单地译为“权利”，也就是说将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略去不译。“主体”缺

失，“主体权利”何以完整、准确地显现？我们的讨论以及所引证的资料证明，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ｉｇｈｔ一词，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独特的内涵，不可随意省略和替代。
〔１０〕

依此推论，译者应补上定语，称“主体权利”（但法学界更习惯称“主观权利”）。

第二种意见认为：主观权利是一种同义叠合的表述。这一派意见的代表为法理学界的雷磊，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主观权利”的表述“似有叠合之嫌，就如‘红色的艳阳’一般。”〔１１〕

换言之，“权利”一词是自带“主观”之义的。倘若权利一词是汉语原生词，而且又被给定了自

带主观之义，上述论断自然是正确的；又或者，汉语权利一词由始至终只对应于英语的ｒｉｇｈｔ（ｓ），则

在特定情境下，上述论断也可能是正确的。问题是，权利一词并非汉语原生词，而主观权利这一表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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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０〕

〔１１〕

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８页。

侯建新：《主体权利与西欧中古社会演进》，载《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３７页。

雷磊：《法律权利的逻辑分析：结构与类型》，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５４页。



述在一般情况下也并不是用在翻译英语，而是翻译德、法、西等欧陆术语。

（三）梅氏困境之延伸：权与法之争

梅氏认为，权利一语乃欧陆所创，对应德语的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问题是，汉语权利二字并无

任何符号与德语的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对应。

那么是否可以反过来认为，即使德语将该定语去掉，其所表达的意义仍然是权利呢？对于这

个问题，我国的一些汉译德语著作经常摇摆不定，例如：

１．耶林为什么而斗争？

从清末至２１世纪，耶林（Ｊｈｅｒｉｎｇ）的犇犲狉犓犪犿狆犳狌犿狊犚犲犮犺狋一书在中国多达八个译本，单就

书名的译法便众说纷纭。该书的引进最初译自日文译本，对Ｒｅｃｈｔ的译法照搬了日文译本的“权

利”。流传最广的译名除了《权利竞争论》以外，还有《为权利而斗争》（该译名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

同）。〔１２〕然而，Ｒｅｃｈｔ在德文中包含了主观方面的意义（权利）和客观方面的意义（法），从内容反

推书名，会发现两义兼存（尽管更侧重于主观方面的含义）。但若因此采用“权利”来翻译Ｒｅｃｈｔ，将

会掩盖题目想要表达的另一意义（使得“法”这一意义从题目中消失）。与此同时，英文版也出现了

“法律（ｌａｗ）的斗争”与“权利（ｒｉｇｈｔ）的斗争”之争，
〔１３〕这说明，在其本国语言已经将“法（ｌａｗ）”和

“权利（ｒｉｇｈｔ）”分开的国家，对于具有双重含义的Ｒｅｃｈｔ如何翻译的问题，确实存在争议。对此，我

国学者们也想出了一些解决方法，〔１４〕但这些译法都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和传播。

２．《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特权是什么？

１９６５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通常简称“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著《哥达纲领批判》（犓狉犻狋犻犽犱犲狊犌狅狋犺犪犲狉犘狉狅犵狉犪犿犿狊，也称《德国劳动党纲领栏

外批判》）〔１５〕译本，所依据的文本为德文原文和俄文译本。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Ｄａｓ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Ｒｅｃｈｔ”，译者将其翻译为“资产阶级法权”，即其中的Ｒｅｃｈｔ译为“法权”。
〔１６〕该词曾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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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杜如益认为该书整体使用Ｒｅｃｈｔ的重点还是在主观权利上，即该书题目的含义偏重“为权利而斗争”的

意思，故书名中的Ｒｅｃｈｔ翻译为“权利”更为恰当。但他同时也表示：“该书书名中的Ｒｅｃｈｔ同时具有这两层意思，

所以译本的题目中最好也包含这两层意思。”参见杜如益：《“法律的斗争”抑或“为权利而斗争”———耶林本意的探

求与百年汉译论争考辩》，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１７５、１８８、１９３页。雷磊认为，“为权利而斗争就

是为法律而斗争”，《为权利而斗争》主要指为主观意义上的权利而斗争，也没有放弃论证客观意义上的法律的本质

也在于斗争。书名中的Ｒｅｃｈｔ的确具有两重含义，但是，“主观权利相对于客观法具有优先性”。并且，“从后文的

论述看，他是从为权利而斗争自然推导出为法律而斗争的”。因而，“《为权利而斗争》没有错”。参见雷磊：《“为权

利而斗争”：从话语到理论》，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５８页。

参见前注〔１２〕，杜如益文，第１８０页。

例如，蔡震荣、郑善印１９９３年所翻译的犇犲狉犓犪犿狆犳狌犿狊犚犲犮犺狋把标题译为《法（权利）的抗争》，把Ｒｅｃｈｔ

译作“法（权利）”保留了德文中Ｒｅｃｈｔ的一词两义，但也存在不符合中文习惯的问题。再如，郑永流２００７年的译本

《为权利而斗争》中使用了“法权”一词（虽然题目的翻译没有使用该词），也能突出Ｒｅｃｈｔ的两重含义。

该书最早由熊得山于１９２２年译出；此外，李达也有一个译本于１９２３年发表于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

代》１９２３年第１卷第１期。

在该文献中，马克思提道：“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

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虽然有

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

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

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

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

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

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度流行，“资产阶级法权”成了一个固定搭配，并广泛被用于批判。但是，这个译法在１９７７年１２月

１２日被中共中央编译局宣布废止，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１７〕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有学者认

为“法权”一词有“资产阶级法权”这个固定搭配，具有特定含义（在马克思的原文语境中，“资产阶级法

权”中的Ｒｅｃｈｔ有“特权”之意），并曾广受批判，因此使用该词可能带来政治风险，并且会引发困惑。〔１８〕

（四）困惑的只是我们吗？出路何在？

我国比较法泰斗沈宗灵先生１９９５年翻译出版汉斯·凯尔森（ＨａｎｓＫｅｌｓｅｎ）所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

论》时以“主观意义的Ｒｅｃｈｔ”“客观意义的Ｒｅｃｈｔ”〔１９〕来分别作为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与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的

译文。此外，不少学者使用“主观权利”和“客观法”来翻译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与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
〔２０〕

由此可见，虽然权利一词传入我国已经有百余年，法学与其他学科对其语义进行专门研究也

有数十年，但在这么多人的努力探究下，问题看起来还远远未能理清，其复杂程度可见一斑。

如果说这些问题仅仅是因为权利论题是舶来物而引起的，那么我们自行调节即可，可是为何日

本、英美，甚至一些欧陆国家也会遇到类似的困难，并且在２０世纪还在孜孜不倦地深挖源头？〔２１〕

张翔敏锐地指出：“‘主观权利’和‘客观法’的区分最初只是一种语言现象。”〔２２〕确实如此（不

仅最初是，而且一直都是一种语言现象），但语言的变化所反映的是认知过程的变化，而且很多时

候更是价值观念转变的结果；因此，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却并不表示它不复杂或内涵不丰富。语言

是思维的映现，思想世界的事物比自然界的事物更复杂。从思维到语言的转化过程中，没有单独

被命名的事物就没有被标记，没有被标记的分类就会重新跌入思想的大海。

为了消解上述的语言含混状况，本文将继续将船划回源头，看能否在三江之源找到活水。

三、有凤来仪：权利论题的中国语境形成与发展进路

（一）语义前史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面对外侮内乱疲于奔命，连年的战争也让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社会矛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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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编译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资产阶级法权”应改译“资产阶级权利”》，认

为“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译法不准确。编译局认为：德文Ｒｅｃｈｔ、俄文пｐａвｏ是多义词，分别指“法”和“权利”，在不同

场合有不同用法，而中、英、日文中没有与之对应的词语，而“法权”一词“意思含混，不能起到多义词的作用”，故应

根据它在文中的具体含义翻译为“法”或者“权利”；书中如“平等的权利”一类的表达便是将Ｒｅｃｈｔ翻译成了“权

利”，且Ｄａｓ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Ｒｅｃｈｔ中的Ｒｅｃｈｔ也是在“权利”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翻译成“权利”可以避免概念的混乱；

“法权”一词容易使人误解为“法定权利”“合法权利”“合制度规定的权利”；在查阅了英译本和日译本后，发现Ｄａｓ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Ｒｅｃｈｔ分别被翻译为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ｒｉｇｈｔ和ブルヅヨァ的权利。综合考虑，编译局决定将《哥达纲领批判》

和《国家与革命》两书中的Ｄａｓ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Ｒｅｃｈｔ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资产阶级法权”应改译“资产阶级权利”》，载《人民日报》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２日。

参见前注〔１２〕，杜如益文，第１８２页。

参见［奥］汉斯·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８８页。

例如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２１—３６页；彭诚信：《现代权利视域

中利益理论的更新与发展》，载《东方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１００—１１６页；李中原：《Ｉｕｓ和ｒｉｇｈｔ的词义变迁———

谈两大法系权利概念的历史演进》，载《中外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５３３—５５１页；方新军：《权利概念的历史》，载

《法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６９—９５页；杨代雄：《民法学体系化思维模式的谱系》，载《江海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第１４３—１４９页；杨天江：《主观权利的发明》，载《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５日，第６版；等等。

日文版和英文版犇犲狉犓犪犿狆犳狌犿狊犚犲犮犺狋一书也对于使用“权利”还是“法”“ｒｉｇｈｔ”还是“ｌａｗ”有过摇摆。

参见前注〔１２〕，杜如益文，第１７５—１７６、１９３页。

见前注〔２０〕，张翔文，第２２页。



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这样的局势下，有识之士开始反思社会，取经于西方先进国家。

权利论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于１９世纪后期从西方被引入中国。它的引入固然对传统中华文

化和儒家思想带来巨大冲击，但对于当时的新一代有识之士而言，却可谓芳香馥郁。

现代汉语权利一词在１９世纪末才渐渐流行起来，而且是从英语法律词汇ｒｉｇｈｔ翻译过来

的。〔２３〕在此之前，古汉语文献既没有与ｒｉｇｈｔ对应的词语，也没有与该英语词汇之前身ＩＵＳ对应的

词语。将一系列涉及地位、关系以及制度等事物概括为ＩＵＳ是古代罗马法特有的语言文化传

统，〔２４〕这个传统后为近现代西方文明所继承。

然而，在中国古代并没有与该传统相对应的单一概念。在中国古代文化里，当涉及地位，与之

最接近的抽象概念应为“名”或“分”；当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之最接近的抽象概念可能是

“礼”或“义”；当涉及制度或组织，与之较接近的抽象概念为“宗法”或“制”。

对于熟识中国古代文化和典籍的人而言，“权”和“利”两个字结合在一起使用鲜有其例，〔２５〕因而

使人感觉有点怪异。在国人的印象中，单独一个“权”字更多用于表达一种优势地位（正是在这种意义

上才组成权位、权势、权臣等词语〔２６〕），“利”字则更多用于表达利益、财利等意义。古代汉语中的“权”

大致可以对应英语的ｐｏｗｅｒ，而“利”则大致对应英语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将这两个词组合而成的“权利”，其含

义便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为君子所不愿提及的“权势及货财”。〔２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梅仲协先生才认

为古籍中的“权利”一词，“其含义鄙陋，大率为士大夫所不取”，与ＩＵＳ和ｒｉｇｈｔ的含义完全不同。
〔２８〕

西方权利论题向中国迁移所产生的意义巨大：首先，在公共话语的层面，它引入的不仅仅是一个词，

而是一种文化、一种不同的观念；〔２９〕其次，社会实践层面，它逐渐唤醒了国人的自主意识，并演变成社

会诉求；最后，在法律技术的层面，它伴随西方法律而来，并内藏着一整套制度的价值、结构和方法。

观乎历史，权利论题进入中国的两个重要节点又正好与该词在上述两个层面的意义遥相呼

应，兹简述如下。

（二）流行之路：权利论题首次进入中国及其在公共话语层面的泛滥

１．美教士传经送宝

将汉语“权”和“利”二字组成“权利”一词，使之与英语ｒｉｇｈｔ（ｓ）一词对应的乃是一位曾经于

·１１·

唐晓晴　文　稳：中国语境下的权利论题与罗马法尤斯（ＩＵＳ）传统的变异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关于这一点，李贵连做了详细的考证，基本上已经明晰。参见李贵连：《话说“权利”》，载《北大法律评

论》１９９８年第５期，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参见前注〔３〕，唐晓晴文，第７７—８３页。

诚然，学者早就考证出汉语古籍中有权和利两个字连用的例子。如桓宽的《盐铁论》：“或尚仁义，或务权

利”；荀悦言，“连党类，立虚鉴，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然而这里的权利只是“权”和“利”两字意义的相加，并没有

因组合而添加或转换为新的概念。参见前注〔８〕，梅仲协书，第３２页；申卫星：《溯源求本道“权利”》，载《法制与社

会发展》２００６年第５期，第８０页。

例如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一句“凭权位，张爪牙，残民以自肥者何也？”无人不知。更远者，如成书于战

国的《晏子春秋·谏上十》：“今有车百乘之家，此一国之权臣也。”又例如唐代刘知几《史通·疑古》：“亦犹近者魏司

马文王害权臣，黜少帝，坐加九锡，行驾六马。”明朝陈与郊《义犬》第一出：“我受本朝顾托，亲见权臣，将谋不轨，安

能剪此仇讐。”宋周密《齐东野语·诛韩本末》：“且吾自诛权奸耳，而函首以遗之。”明朝叶子奇《草木子·杂制》：“嗟

乎！世祖设是官，本以防权奸胶固、党与盘结之患，使之有所防范，击刺以正国势。”清朝王士禛《池北偶谈·谈故

三·结衔》：“古来权奸，如出一辙。”

参见前注〔２３〕，李贵连文，第１１６页。

参见前注〔８〕，梅仲协书，第３２页；前注〔２５〕，申卫星文，第８０页。

梁治平认为，汉语很难翻译出ｊｕｓ的真实含义；中国人想要透彻理解西方文化中法（即ＩＵＳ的另一层含

义）的意蕴并不容易，这所表现出来的是文化上的语言不通。参见梁治平：《“法”辨》，载《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６年第

４期，第８７页。本文认为ＩＵＳ中“权利”的意蕴亦同理。



１９世纪来华生活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ａｒｔｉｎ）。

虽然早在１８３９年，美国传教士伯驾（Ｐａｒｋｅｒ）和袁德辉在摘译滑达尔（ＥｍｅｒｉｃｈｄｅＶｅｔｔａｌ）的

《国际法》时首次尝试将“ｒｉｇｈｔ”译成中文，但当时并未将“ｒｉｇｈｔ”译为权利，而是以“当”“应有”“应”

“权”来表述。〔３０〕第一个将“ｒｉｇｈｔ”翻译成“权利”的人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他在１８６４年翻译惠顿

（Ｗｈｅａｔｏｎ）所著之《万国公法》（译自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时，将ｒｉｇｈｔ（ｓ）译为权、权利，甚至私权。
〔３１〕

在论述国家主权对内行使统治权时，《万国公法》译本如此表述：“自主之国，莫不有内治之权，皆可

制律，以限定人民之权利、分位等事，有权可管辖疆内之人。无论本国之民，及外国之民，并审罚其

所犯之罪案，此常例也。”〔３２〕其后，丁韪良主持的同文馆所翻译的“ｒｉｇｈｔ”一词，皆为“权利”。

２．洋务先贤竞论权

《万国公法》中译本诞生一段时间后，权利一词始见于华人翰墨；最先和应近代西方权利话语

的当属洋务运动的早期思想家马建忠、王韬、薛福成等人。〔３３〕据考证，马建忠于１８８１年前后就在

一些书信、文章以及其未出版的著作《法律探源》中多处使用权利一词。〔３４〕王韬１８８２年在香港出

版的洋务政论集《弢园文录外编》收录了其《除额外权利》一文，表达了其对权利一词的理解；薛福

成１８９２年在《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庸庵海外文编》卷三中写道：“自是以后，西人辄谓中国为公

法外之国，公法内应享之权利，阙然无与。”

３．李中堂越洋讨权

李鸿章于１８９６年出访美国，并在出访过程中接受了《纽约时报》（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的专

访，当被问及对排华法案（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ｃｔ）与格利法（ＧｅａｒｙＬａｗ）的看法，以及为何不愿经

过美国西部各州时，李鸿章答道，他曾经听到很多来自加州华侨的抱怨，这些抱怨表明中国人在西

部各州并没有得到应得的权利，而格利法不仅没有赋予他们作为美国移民的平等权利，反而否认

了他们的正当权益。〔３５〕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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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参见董长春：《近代西方“权利”概念的中国化》，载《学习与探索》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第１２３页。

英语ｒｉｇｈｔ一词进入中国可追溯到１８３９年，但当时对该词的译法并没有太大讲究，也未引起注意；此外，

英语的ｒｉｇｈｔ一词也是多义词，并不必然译为权或权利。对于ｒｉｇｈｔ一词如何定译成权利的历史与翻译策略研究，

可参见杨焯：《从有司到庶人：“ｒｉｇｈｔ”在万国公法中的翻译》，载《编译论丛》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２１３—２３４页。

参见［美］惠顿：《万国公法》，［美］丁韪良译，何勤华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８４—８５页。

国史一般称之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想者。参见夏勇：《飘忽的法治———清末民初中国的变法思想与法

治》，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４页。

参见俞江：《“法律”：语词一元化与概念无意义？———以〈法律探源〉中的“法”、“律”分立结构为立场》，

载《政法论坛》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４—７页；正文所指之书信和文章均收录在《香港续上李星使书稿》《马眉升观察洋

务留稿》《适可斋记言》等文集。

“Ｉｈａｖｅｔｗｏ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ｎｏｔｇｏ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ｙｏｕｒ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ｔａｔｅｓ．Ｆｉｒｓｔ：ＷｈｉｌｅＩｗａｓＨｉｇｈ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ｏｒ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ｈｏｃａｍｅｉｎｔｏｙ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Ｔｈｅｓｅ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ｓｅｔｆｏｒｔｈ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ｅｒｅｎｏｔａｃｃｏｒｄｅｄｔｈｅｉｒ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ｙｈａｖ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ｍｅｔｏａｉｄｔｈｅｍ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ｕｌ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ｒｒｉｇｈｔｓａｓ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ｔ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ｗ，ｂｙｙｏｕｒ

Ｇｅａｒｙｌａｗ，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ｇｒａ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ｑｕ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ｙｏｕｈａｖｅｄｅｎｉｅｄｔｈｅｍｔｈｅｉｒｊｕｓｔ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Ｉ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ｌｉｋ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ｏｇｏ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ｈｉｓｗａｙ，ｎｏｒｔｏ

ｈａｖｅｔｏ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ｍｅｎｗｈｏｗｏｕｌ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ｏｍ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ｐｌｅａｄｉｎｇｆｏｒａ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ｒ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ｔａｔｅｓ．”Ｓｅｅ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３，１８９６，ｐ．１０．当然，李鸿章在接受采访时是用汉语

作答然后经翻译转为英语的；我们已无法考证当年李鸿章在访谈中原话是否真的说了“权利”一词，但结合全文语

境来看，李鸿章所表达的意思基本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而翻译人员用“ｒｉｇｈｔ”这个词来表达应该是符合李鸿

章原意的。



４．严又陵翻天演译权利

严复（字又陵）所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出版于１８９８年）中也使用了“权利”一词；〔３６〕他将“权

利”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并且指自由是“生人所不可不由之公理”。〔３７〕可见，西学的引入，也带来

了具有自然法色彩的“权利”概念。此外，严复在１９０５年发表的《论国家于未立宪以前有可以行必

宜行之要政》一文中提到治外法权时认为：“案‘治外法权’四字名词，始于日本。其云治外，犹云化

外；其云法权，即权利也。”

５．梁任公新民说权

梁启超（别号任公）１９０２年在《新民说》中发表的《论权利思想》用日本作为例子来表达自己的

权利观：“故权利之薰浴于血风肉雨而来者，既得之后，而永不可复失焉。谓余不信，请观日本人民

拥护宪法之能力，与英、美人民之能力相比较，其强弱之率何如矣？若是乎专言仁政者，果不足以

语于立国之道。而人民之望仁政以得一支半节之权利者，实含有亡国民之根性明矣。”

６．中山秋瑾革命图权

孙中山在１９０４年为批判满清政府而发表的讲话中，就提到“他们把我们作为被征服的种族来

对待，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和特权；……他们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３８〕

稍后，中山先生于１９０５年创立中国同盟会时所提出的十六字纲领的后两阙（创立民国、平均地

权）显然也是从权利的意思理解地权的。这一纲领迅速流行全国，得到一众知识分子（例如秋

瑾 〔３９〕）的和应。

（三）专业之路：权利一词再次进入及其作为法律术语的扎根

１．万国公法渡东瀛

据论，《万国公法》译毕后不久便远渡东洋，在日本广为流传。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一直传

承汉唐文化，而且知识阶层均习汉字；只是尔后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而萌发脱亚入欧之志。但

是在引进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日本的学者发现有时只有词汇更为丰富的汉字方能表达这些新学

问的深厚内涵，于是翻译便采取了新造词语、“借”中国的西方学术译本已形成的译法，以及从

古汉语词汇中借用已有字词，赋予新的现代内涵等手段。根据大槻文彦在《箕作麟祥君传》中所

述，《万国公法》东渡日本后，日本学者从中借用了“权利”一词。〔４０〕其后，该词在日本得以广泛

运用和发扬。

２．章张旅日译耶林

甲午战争后，大量西方著作开始经由日本转译至中国。彼时，日本法学复又传回中国，不少中

·３１·

唐晓晴　文　稳：中国语境下的权利论题与罗马法尤斯（ＩＵＳ）传统的变异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参见［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载《严复全集》卷一，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０２页，导言十

一（蜂群）：“其为群也，动于天机之自然，各趣其功，于以相养，各有其职分之所当为，而未尝争其权利之所应享。”第

２１４页，论十七（进化）：“其道在听人人自由，而无强以损己为群之公职，立为应有权利之说，以饰其自营为己之

深私。”

严氏所译之《天演论》对２０世纪初的中国法律人（尤其吴经熊、居正等人）产生重大影响，有关内容参见

苏基朗：《有法无天？严复译天演论对２０世纪初中国法律的影响》，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１—２４页。

转引自前注〔３３〕，夏勇文，第１３页。

１９０５年８月，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建立了中国同盟会，明确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

均地权”为宗旨。留日学生中张继、刘揆一、汪精卫、邓家彦、陈天华、朱执信、吴玉章、秋瑾、胡瑛、廖仲恺等人都是

同盟会本部最早的领导骨干。参见万建兰、滕明政：《清末民初留日学生群体的历史地位评析》，载《湖北省社会主

义学院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４８页。

参见前注〔２３〕，李贵连文，第１２２页。



国学者将日本学者取自汉语中的具有现代内涵的词语直接“拿来”，其中即包括“权利”一词。〔４１〕

１９００年，留学日本的章宗祥和张肇桐将耶林（Ｊｈｅｒｉｎｇ）的《权利竞争论》（即犇犲狉犓犪犿狆犳狌犿狊

犚犲犮犺狋，也译作《为权利而斗争》）译成中文。〔４２〕受其影响，清朝１９０３年颁布的《公司律》将“权利”写

入法律文本。自此，“权利”一词在中国得以广为流传，“权利”及其价值始为国人所理解和

掌握。〔４３〕

３．沈寄簃变法留青史

１９０２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会保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别

号寄簃）、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主持修订法律以回应先前慈禧的下诏变法，在短短两年内（１９０４

年），“修订法律馆”即开馆作业。１９０４年至１９１０年，在沈家本主持下，修订法律馆开始大量地翻译

西方尤其是日本的民法学著作和法典。〔４４〕其翻译的日本法学著作如富井政章的《民法原论》、梅

谦次郎的《民法讲义》、志田钾太郎的《民法总则》等，〔４５〕介绍了包括权利主体、权利能力、权利客

体、权利与义务、权利的得丧等概念在内的私权体系。由此，日本法学思想以及其中的“权利”概念

在国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并深刻地影响了清末修法。由于这段时间是我国接受西方法律科

学的一个关键时期，而日本法学又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所以梅仲协说“权利二字，复自东

瀛，输入中土”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４．律成清灭，民国延法统

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１年，随着《大清商律草案》与 《大清民律草案》的起草完成，“权利”一词作为法

律术语基本定格。〔４６〕虽然大清王朝在１９１１年即灭亡，但是清末变法与法律现代化的成果却被稍

后成立的中华民国接收；权利一词作为重要法律术语以及对应之事物作为法学上最基础之范畴的

地位更加稳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吴经熊 〔４７〕、史尚宽 〔４８〕等法学家在使用权利这一术语时，已经毫

无外来语的感觉。

（四）小结

权利论题进入中国的最重要意义是一种价值观的传入（西方自启蒙以来频繁且直白地将自

由、平等、个人尊严等价值理念纳入社会话语各个领域的修辞活动也开始感染中国知识分子，渐渐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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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４８〕

参见前注〔２５〕，申卫星文，第８２页。

该译本依据宇都宫五郎１８９４年的日文译本《权利竞争论》和Ｐ．Ａ．Ａｓｈｗｏｒｔｈ出版于１８８３年的英文译本

犜犺犲犅犪狋狋犾犲犳狅狉犚犻犵犺狋翻译而成，参见前注〔１２〕，杜如益文，第１７５页。

参见前注〔２５〕，申卫星文，第８２页。

翻译完成的包括《德意志刑法》《德意志裁判法》《俄罗斯刑法》《日本现行刑法》《日本改正刑法》《日本陆

军刑法》《日本海军刑法》《日本刑事诉讼法》《日本监狱法》《日本裁判所构成法》《日本刑法义解》《法兰西刑法》《荷

兰刑法》《意大利刑法》《法兰西印刷律》（一名《法兰西印件律》）《德国民事诉讼法》《日本刑法论》《普鲁士司法制度》

《日本监狱访问录》《日本新刑法草案》。此外，还有尚未译完的十数种，包括《德意志民法》《德意志旧民事诉讼法》

《比利时刑法》《比利时监狱则》《比利时刑事诉讼法》《美国刑法》《美国刑事诉讼法》《瑞士刑法》《芬兰刑法》以及《刑

法之私法观》《法典论》《监狱学》《狱事谭》《日本裁判所编制立法记》等。参见田涛：《清末翻译外国法学书籍评

述》，载《中外法学》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第３５５—３７１页。

参见何勤华：《中国近代民商法学的诞生与成长》，载《法商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１１９页。

参见前注〔３０〕，董长春文，第１２７页。

吴氏曾于１９３４年发表《宪法中人民之权利及义务》一文。关于该文以及吴经熊对权利一词的使用以及

其隐含的思想脉络，参见苏基朗、苏寿富美：《吴经熊的宪法自然主义———兼论其与加藤夕之的异同》，载许章润等

主编：《国家建构与法律文明》，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６８—２７６页。

例如史尚宽于１９３４年出版《劳动法原论》、１９３６年出版《民法总则释义》。



渗入老百姓的茶余饭后）；这种价值观的进入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４９〕可是必

须注意到，价值观的传播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而语言并不是一种绝对稳定的媒介。众所周知，词的

意义会因使用而变化，而外来语的翻译词的变化则更为复杂。权利一词作为外语ｒｉｇｈｔ（ｓ）的中译

词，其意义既受来源词的意义影响，也受该词形成后的使用环境影响。在使用过程中，权利一词由

于作用领域的不同而形成了语义发展的两条进路（即流行进路与专业进路）；这两条进路并非互不

相干，也不是按时间先后此生彼灭，而是在大致重叠的时间段内互相交织，但纹理分明。

在引入之初，其来源词的出处（无论是瓦特尔的《国际法》还是惠顿的《万国公法》）均为法律著

作。由此可见，“权利”一词之进入中文世界，其源头在法律范畴，但其影响面远超法律。随着洋务

运动的开展，这两本译著被越来越多的文人士大夫读到，权利一词很快就进入了公共话语领域，成

为清末知识分子中一个“新潮”的流行用语。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公共话语领域，权利话语

更是随着中国知识界与西方舆论的接触增多而流行得更快。不仅传教士和翻译家说权利，维新派

（梁启超）说权利、保皇派（李鸿章）说权利，而且革命党（孙中山、秋瑾）的纲领也谈权利，所以这就

解释了为什么梅仲协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说权利一词已变成“口头禅”。

在分析汉语“权利”一词的语义时，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最初引进西方学术著作

时，不论是伯驾、丁韪良还是严复，其翻译之著作的原著均为英文，其中“权利”一词基本上都是从

英语的ｒｉｇｈｔ一词翻译而来；其次，在这个阶段中，“权利”一词虽然通过翻译法律著作引入，但是在

这个阶段，西方法律尚未大举流入中国，法律的专业领地尚未形成；再次，使这个词逐渐流行起来

而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观念改变的，是公共话语领域对它的使用。正是由于在公共话语领域，词

的使用并不像法律术语那样有严格的要求，所以权和利这一组合词有时旧义新义容易混杂在一

起。〔５０〕即使是这样，这一汉语新词已经从英语ｒｉｇｈｔ（ｓ）那里获得其“初始意义设定”。

随着清末变法的展开，作为法律用语的“权利”一词随着大量西方立法和法学著作的汉译而泛

滥，而且表面上与该词的初始意义设定无缝契合。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权利一词这一次主要是经

日本传入的。清末被引进翻译的法典和法学著作底稿或所依据的译本首先是日文文本，然后才是

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文本。正是由于日文书面语中使用了很多汉字（包括“权利”在内的很

多技术概念和词语可以直接拿来），所以清末变法之外国法汉译工作才能在如此短期内实现。然

而，由于此时翻译的外来法规与著作绝大部分属大陆法系国家（德、法、意、荷、瑞士等国）之文献，

因而在这些技术文本中，初始意义设定源于英语词“ｒｉｇｈｔ（ｓ）”的“权利”一词现在被使用来翻译大

陆法系文献中看来相同或相似术语（简言之，“权利”一词被直接用来翻译德语的ｒｅｃｈｔ和法语的

ｄｒｏｉｔ等）。

在这一个领域的使用中［即以权利一词分别翻译的英语的ｒｉｇｈｔ（ｓ）与欧陆语的Ｒｅｃｈｔ与

ｄｒｏｉｔ］，权利一词的初始意义设定因使用者对其来源流变考究未详且不察其节者有间，欲解之如技

经肯綮（也就是在无意中陷入梅氏困境）。假如西方法律科学四海一家，或如我国各地虽方言各异

而所书同文，则这样的概念转译自然不会产生大的矛盾；又假设西方法律科学各不相干，那么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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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５０〕

参见陈宏霞：《传统中国文化视域中当代权利观念的反思与重构》，载《人权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

１２０—１２２页。

例如郑观应曾说：“重税以遏来源。收我权利，富我商民，酌盈剂虚，莫要于此。”在这段话中，权利一词的

用法既可按汉语原义理解，也可按西方新义理解。又如《西游记》：“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而到了郭

沫若则在《蔡文姬》中将争名夺利化为：争权夺利，草菅人命。在这个表达中，权与利虽然聚在一起，但是其意义仍

然是汉语原义。



自术语体系甚至不会交集，继受者择优而从，则不会有同一术语对应不同概念的问题。问题是，所

谓的西方法律科学整体上虽属希腊罗马文明之传承，但经千年发展，与其各国不同文化和哲学思

想竞合而在不同关隘分流，以至于在法文化以及法的表达方式上既有相似又各有侧重；西方不同

法文化在很多概念与术语的使用上形似而神异。汉语上的同一个字符（权利）却分别用来指代英

语的ｒｉｇｈｔ（ｓ）、德语的Ｒｅｃｈｔ／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和拉丁语的ＩＵＳ，这样的处理怎能不上下矛盾、时

空倒错？

综上所述，欲真正解决中国语境下权利论题之语义矛盾，则必须再捅一个更大的马蜂窝，也就

是理顺作为法律术语的汉语“权利”一词所指代的各个西方术语的关系。

四、万法一宗：尤斯传统的主观化道路与术语的变异轨迹

　　（一）概述（尤斯传统及其主观化）

中国的权利论题源于西方（英、美、近现代欧陆、古罗马），而西方的权利论题一概溯源到罗马

法的尤斯（ＩＵＳ）传统，故云万法一宗。然而，即使单就西方而论，从尤斯传统发展成现代权利论题

不仅过程曲折，中间更可能隐含解开现代权利话语混沌的钥匙，故必须细究。

尤斯传统的主观化（Ｓｖｉｌｕｐｐｉｄｅｌｌａｓｏｇｇｅｔｉｖａｚｉｏｎｅ）
〔５１〕是指罗马法核心概念尤斯（作为一个覆

盖面极广的概念）如何从内部发展出以实现个人意志自由为重心的现代权利概念的整个过程。尤

斯传统主观化的价值基础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传统中的自由意志理论；但只有在中世纪后期的文

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大背景下，才使该古典思想发展壮大为席卷整个欧洲文明的社会思潮。〔５２〕所

以说，尤斯传统的主观化是欧洲中世纪后期 〔５３〕的个人主义、人文主义、意志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

在法学领域具体化的部分内容。〔５４〕

尤斯传统主观化是一场有意识的修辞运动。尽管自帝国后期以来，在罗马法原始文献中尤斯

以善 〔５５〕和正义 〔５６〕作为价值前设已经深入法学家的骨髓，但如何系统地将正义和善与自由、意志、

个人的尊严、财产的保护等概念联结起来却是在主观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从语言变化（因为可将

尤斯的主观化视作一种语言现象 〔５７〕）的角度来看，这场修辞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将承载罗马

法核心概念的术语尤斯一词的意义范围按特定价值目标限缩，或将之与其他罗马法术语以及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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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此处标示意大利语对应词是因为主观化这个术语是笔者从意大利学者斯福尔扎（Ｓｆｏｒｚａ）的著作中获得

启发而来，但本文对主观化的意义与范围设定与该意大利学者不尽相同。ＳｅｅＷｉｄａｒＣｅｓａｒｉｎｉＳｆｏｒｚａ，Ｄｉｒｉｔｔｏ

Ｓｏｇｇｅｔｔｉｖｏ，ｉｎＥｎｃｉ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ｄｅｌＤｉｒｉｔｔｏ，Ｇｉｕｆｆｒè，１９６４，ｐ．６６８ ６６９．

关于自由意志传统（法学上更多表达为意志论）在法学领域的发展，参见唐晓晴：《从合意契约到私法自

治———意志论征服民法理论的道路》，载陈小君主编：《私法研究》（第２０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３—４３页。

这一过程涵盖了历史上著名的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时期与启蒙时期。

梁治平指出，ＩＵＳ中的抽象含义（权利、正义）与具体含义（法）的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参见前注

〔２９〕，梁治平文，第７７页。

《学说汇编》开篇第一卷第一题可谓开宗明义；Ｄ．１．１．１ｐｒ．ＵＬＰＩＡＮＵＳｌｉｂｒｏｐｒｉｍ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ｕｍ：Ｉｕｒｉ

ｏｐｅｒａｍｄａｔｕｒｕｍｐｒｉｕｓｎｏｓｓｅｏｐｏｒｔｅｔ，ｕｎｄｅｎｏｍｅｎｉｕｒｉｓｄｅｓｃｅｎｄａｔ．Ｅｓｔａｕｔｅｍａｉｕｓｔｉｔｉａ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ｕｍ：ｎａｍ，ｕｔ

ｅｌｅｇａｎｔｅｒＣｅｌｓｕ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ｕｓｅｓｔａｒｓｂｏｎｉｅｔａｅｑｕｉ．（“致力于尤斯的研究的人首先应该知道尤斯这个称呼从何而来。

尤斯其实来自正义：实际上，就像塞尔苏斯非常优雅地定义的那样，尤斯是善良与公正的技艺。”）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开篇第一题也有相关表述：Ｉ．１．１ｐｒ．：Ｉｕｓｔｉｔｉａｅｓｔｃｏｎｓｔａｎｓｅｔ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ｖｏｌｕｎｔａｓｉｕｓ

ｓｕｕｍｃｕｉｑｕｅｔｒｉｂｕｅｎｓ．（“正义是分给每个人以其尤斯的稳定的、普遍的态度。”）

参见前注〔２０〕，张翔文，第２１—３６页。



生活情境融合（主要是以尤斯为中心吸收其他符合主观化价值的术语）。〔５８〕

尤斯传统主观化的前提是尤斯一词在罗马法中的核心性、多义性以及其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

概念形成的巨大网络。〔５９〕罗马帝国后期法学家保罗（ＪｕｌｉｕｓＰａｕｌｕｓ）对尤斯一词的界定最有代表

性，将该片段转录更有助于接下来的分析与论述：

人们在多个意义上使用尤斯一词：其一，用尤斯表示永恒善良与公正的事物，例如自

然法（ｉｕ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ｅ）；其二，用尤斯表示对某个城邦中的所有人或多数人有益的事物，例如

市民法（ｉｕｓｃｉｖｉｌｅ）；荣誉法（ｉｕｓｈｏｎｏｒａｎｕｍ）在我们的城邦中被称为尤斯也不无道理。即

使裁判官做出不公正的决定，人们也说他们在执掌尤斯。当然，这里的意思不是指裁判

官已经如何裁决，而是指他们应该如何裁决。此外，尤斯还可以指裁决的地方，这样命名

缘于在裁决之地所进行的活动。我们可以这样定义这个地方：只要裁判官维护自身治权

的尊严和尊重我们祖先的习惯，他在哪里裁决，哪里就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尤斯。〔６０〕

（二）尤斯传统主观化之伦理（价值）基础的奠定与发展

１．基督教正义观作为尤斯传统主观化伦理基础的起点

从罗马时代开始一直到近现代（即罗马法仍然作为欧洲的共同法，立法权尚未完全集中到主

权国家手中之前），法学家都倾向于认为，尤斯因为正当的事物或公正获得其特性，所以也表示正

当的事物本身。〔６１〕尤斯概念的这一种在价值上的初始设定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本文认为这一问

题的解答依然可以（而且也应该）从文本开始。

早在罗马帝国早期，法学家就已经将尤斯一词与善良与公正联结在一起（Ｄ．１．１．１ｐｒ）；
〔６２〕帝

国后期的保罗、〔６３〕乌尔比安、〔６４〕弗罗伦丁 〔６５〕等大批法学家也留下了很多关于尤斯与正义之关系

的论述。这些论述很多被认为与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有关。〔６６〕

到优士丁尼时期，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正义与尤斯的关系被提升到法学论题的首要位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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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是ａｃｔｉｏ与ｉｕｓ的融合，对于其融合前的状况，笔者称之为“权诉合一传统”。参见前注

〔３〕，唐晓晴文，第８０—８１页。对于其具体融合过程和结果，则因为篇幅问题无法在此详述。

尤斯一词在罗马法原始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超过五千次。对于罗马法传统的尤斯传统对现代权利论题产

生何种影响，笔者已有专文论述。参见前注〔３〕，唐晓晴文，第７７—８３页。

Ｄ．１．１．１１：“Ｉｕｓｐｌｕｒｉｂｕｓｍｏｄｉｓｄｉｃｉｔｕｒ：ｕｎｏｍｏｄｏ，ｃｕｍｉｄｑｕｏｄｓｅｍｐｅｒａｅｑｕｕｍａｃｂｏｎｕｍｅｓｔｉｕｓｄｉｃｉｔｕｒ，

ｕｔｅｓｔｉｕ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ａｌｔｅｒｏｍｏｄｏ，ｑｕｏｄｏｍｎｉｂｕｓａｕｔｐｌｕｒｉｂｕｓｉｎｑｕａｑｕｅｃｉｖｉｔａｔｅｕｔｉｌｅｅｓｔ，ｕｔｅｓｔｉｕｓｃｉｖｉｌｅ．ｎｅｃｍｉｎｕｓ

ｉｕｓｒｅｃｔｅ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ｕｒｉｎｃｉｖｉｔａｔｅｎｏｓｔｒａｉｕｓｈｏｎｏｒａｒｉｕｍ．ｐｒａｅｔｏｒｑｕｏｑｕｅｉｕｓｒｅｄｄｅｒｅｄｉｃｉｔｕｒｅｔｉａｍｃｕｍｉｎｉｑｕｅｄｅｃｅｒｎｉ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ｅｓｃｉｌｉｃｅｔｆａｃｔａｎｏｎａｄｉｄｑｕｏｄｉｔａｐｒａｅｔｏｒｆｅｃｉｔ，ｓｅｄａｄｉｌｌｕｄｑｕｏｄｐｒａｅｔｏｒｅｍｆａｃｅｒｅｃｏｎｖｅｎｉｔ．ａｌｉ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

ｉｕｓｄｉｃｉｔｕｒｌｏｃｕｓｉｎｑｕｏｉｕｓｒｅｄｄｉｔｕｒ，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ｌａｔａａｂｅｏｑｕｏｄｆｉｔｉｎｅｏｕｂｉｆｉｔ．ｑｕｅｍｌｏｃｕｍ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ｒｅｈｏｃ

ｍｏｄｏｐｏｓｓｕｍｕｓ：ｕｂｉｃｕｍｑｕｅｐｒａｅｔｏｒｓａｌｖａｍａｉｅｓｔ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ｉｓｕｉｓａｌｖｏｑｕｅｍｏｒｅｍａｉｏｒｕｍｉｕｓｄｉｃ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ｉｔ，ｉｓ

ｌｏｃｕｓｒｅｃｔｅｉｕｓ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ｕｒ．”

参见黎晓平：《司法活动和法制发展》，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７页。

在这个片段中，乌尔比安引述了帝国初期法学家塞尔苏斯（Ｃｅｌｓｕｓ）对尤斯一词的以下定义：“尤斯是善

良与公正的技艺（ｉｕｓｅｓｔａｒｓｂｏｎｉｅｔａｅｑｕｉ）。”

Ｄ．１．１．１０．１．

Ｄ．１．１．１１．

Ｄ．１．１．３．

参见徐国栋：《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０页。虽然该书评的是优士丁

尼的《法学阶梯》，但由于《法学阶梯》的内容很多都是直引古典罗马法学家的言论，所以评此即评彼。



《法学阶梯》开卷第一题即宣告：“正义是分给每个人以其尤斯的不懈的、永恒的意志。”〔６７〕接着又

解释了法学的定义：“法学是对神和人的事务的认识、关于正义和不正义的科学。”〔６８〕随后阐述了

法律应该如何进行分配的三戒条（此三大戒条被认为是集合了古希腊哲学与斯多亚哲学中关于善

和公正理念）〔６９〕：“法律的戒条是这些：诚实生活，毋害他人，分给各人属于他的。”〔７０〕

优帝主导的《学说汇编》与《法学阶梯》均将正义与法作为其开卷第一章（题）；在这个标题之

下，集中地展示了大量关于尤斯与正义之关系的片段。与更早出现的盖尤斯《法学阶梯》对比一下

即可发现，优帝予以极大重视的“正义与尤斯”并没有以独立标题的方式出现在盖尤斯的同名著作

中。将一系列片段聚集起来放入一个特定标题内，可见编排者找到了这些片段的“共相”。这一处

理方式的价值效应与体系效应可谓极之巨大；在这些片段中，尤斯（ＩＵＳ）一词频密地与善（ｂｏｎｉ）、

公正（ａｅｑｕｉ）、正义（Ｉｕｓｔｉ）、意志（ｖｏｌｕｎｔａｓ）、分配（ｔｒｉｂｕｅｎｓ）、诚实（ｈｏｎｅｓｔｅ）等带有正向伦理价值的

词一起出现，汇编者实际是以直观的体系安排向读者暗示（甚至可以说明示）了尤斯与上述符号所

代表之价值有密切关系。

罗马帝国后期与优士丁尼时期的法学家频繁而且有系统地讨论尤斯与正义的关系不是无缘

无故的；这是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成为国教、教父哲学（尤其是奥古斯丁）的神圣意志伦理观与罗

马法结合的结果。在神圣意志论的框架下，正义的主观化基础在于，符合神圣意志的行动就是正

确的或正义的，而且是当然地或直接地就是正义的；〔７１〕中世纪后期日耳曼世俗法的一些场合以及

１７世纪法律国家化以后各国以ｄｉｒｅｃｔｕｍ一词及其变体作为尤斯的替代，就是以上述伦理基础为

根据的。

优士丁尼汇编奠定的这一传统为尤斯的正当论题建立了深厚的根基，但在这一基础上对尤斯

进行解读并将之引向自然法与自然权利论题的重要里程碑是托玛斯·阿奎那（ＴｈｏｍａｓＡｑａｉｎａｓ）。

阿奎那首先回顾了古典时期的罗马法学家及奥古斯丁等早期教父眼中的尤斯与理性善关系；尤其

奥古斯丁在《论自由意志》中强调的恶法非法理念。他又援引依西多罗（ＩｓｏｄｏｒｕｓｄｅＳｅｖｉｌｌｅ）的言

论指出：尤斯之所以被称为尤斯，是因为它本身是正当的（ｉｕｓｔｕｍ），而公正这一概念正是自然法的

题中之义。结合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他充分展示了正义、理性与正当的关系：“……所谓合于正义

或正义的（ｉｕｓｔｕｍ），是因为它合于理性之规则而为正当的。”〔７２〕

正义又表示平等，而平等是人们彼此间行为的参照。〔７３〕同时，当一个人所做的事被称为正当

的，也意味着它与平等有关。不仅如此，阿奎那在《神学大全》第五十八题当中讨论作为美德的正

义时，还指出所谓美德是由理性的良好行为来定义的，而理性正是规范人类行为的方式。因此，由

于正义能够引向善的行为，因此正义也是一种美德。〔７４〕理性（包含自愿行为）指向正义，而正义指

向美德；既然尤斯必然合于正义，则尤斯与个人意志的联系其实在阿奎那这里已经萌芽。

·８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Ｉ．１，１ｐｒ．

Ｉ．１，１，１．

参见徐国栋：《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的希腊哲学》，载《财经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１８—２０页。

Ｉ．１，１，３．

相关论述可见于 ＷｉｄａｒＣｅｓａｒｉｎｉＳｆｏｒｚａ，犐狌狊犲犇犻狉犲犮狋狌犿 — 犖狅狋犲狊狌犾犾犗狉犻犵犻狀犲犛狋狅狉犻犮犪犱犲犾犾犐犱犲犪犱犻

犇犻狉犻狋狋狅，Ｂｏｌｏｇｎａ，１９３０，ｐ．５９ ６１；关于奥古斯丁部分，可参见柯岚：《托玛斯·阿奎那与古典自然法的巅峰》，载

《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４７—４８页。

译文引自［意］圣多玛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六册），周克勤等译，中华明道会／碧岳学社２００８年

版，第５３页。

Ｓｕｍｍａ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ａｅ，ＩＩａＩＩａｅｑ．５７．ａ．１ｓ．ｃ．

Ｓｕｍｍａ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ａｅ，ＩＩａＩＩａｅｑ．５８ａ．１ｃｏ．



另一方面，阿奎那的美德观与奥古斯汀所理解的略有不同。阿奎那认为对神之爱也包含了对

邻人之爱，神之给予也包括向每个人赐予他所应得的。〔７５〕这一理解与现代人权理论所提倡的推

己及人思想暗合。〔７６〕

除此之外，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对法的分类使用的术语也具有重大意义；他将法分为四类：

ｌｅｘａｅｔｅｒｎａ（永恒法），ｌｅｘ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自然法），ｌｅｘｈｕｍａｎａ（人法），ｌｅｘｄｉｖｉｎａ（神法）。〔７７〕表面上，这

一分类并无明显的特别之处；但是将这一分类与罗马法的分类 〔７８〕进行比较即可发现，在同一意义

上，罗马法用ＩＵＳ来表示“法”的地方阿奎那用了Ｌｅｘ。

２．个人主义的理论范式与尤斯传统主观化的突进

意志自由的论题从古希腊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而且逐渐确立其作为法的最终根据的地位。〔７９〕

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个人主义思想的渗入是一个重要节点，而这一节点同时也是尤斯传统

主观化的转折点。普遍认为，个人主义理论范式虽然与意志自由的论题骨肉相连，但其最直接的

谱系源头应为经院哲学家司各脱（ＤｕｎｓＳｃｏｔｔｕｓ）和奥卡姆（ＷｉｌｌｉａｍｏｆＯｃｋｈａｍ）。〔８０〕

早期意志论强调的是神圣意志，但奥卡姆将意志的做出者从神替换为人。于是，个人主义就与传

统的自由意志论题合流，尤斯与个人意志自由的关系也得以确定。因此，１８世纪到１９世纪盛行的权

利意志论确实应该追溯到奥卡姆。例如，教会的传统观点认为，由于私人财产已然存在于伊甸园中，

故而人类拥有对财产的自然权利。奥卡姆据此认为，神将物赐予人类共同使用，伊甸园中的支配

（ｄｏｍｉｎｉｕｍ）便是理性地支配一切物（包括动物）的权力。既然神的给予包括向每一个人赐予他所应得

的，那么根据《创世记》，神赋予了先祖对动物的支配（ｄｏｍｉｎｉｕｍ），如果说这就意味着“所有权”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那么便是神自己为人类创设了所有权。
〔８１〕奥卡姆与其后的唯名论者让·格尔森（Ｊｅａｎ

Ｇｅｒｓｏｎ）因此而主张所有权（ｄｏｍｉｎｉｕｍ）是一种以自然法下的共同使用为先导，建立在天赋权力之

上的制度。这种思想被他们的后继者［如康拉德·苏门哈特（ＣｏｎｒａｄＳｕｍｍｅｎｈａｒｔ）、加布里埃尔·

比尔（ＧａｂｒｉｅｌＢｉｅｌ）］进行了系统化整理和发展。

也许还可以从一种类似天启的视角且带有特定的修辞目的去看奥卡姆关于尤斯的论述，从而

认为他是所谓“主观权利”思想意识或理论的创造者。〔８２〕

奥卡姆的确是个人主义和个人意志自由思想的承前启后式人物，但是他所关注的焦点不是所

谓的“主观权利”（即本文所称的尤斯传统主观化），甚至与尤斯传统主观化道路有关的很多节点也

·９１·

唐晓晴　文　稳：中国语境下的权利论题与罗马法尤斯（ＩＵＳ）传统的变异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Ｓｕｍｍａ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ａｅ，ＩＩａＩＩａｅｑ．５８ａ．１ａｄ．６．

在２０世纪，一些新托玛斯主义者［指马里旦（Ｍａｒｉｔａｉｎ）与菲尼斯］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权利雏形要么

隐含在阿奎那的自然法教义中，要么实际上可以被认为就建立在他的自然法教义之上。而菲尼斯甚至进一步推

论，阿奎那在１３世纪时所理解的权利就已经是义务的基础，而且由他的权利概念甚至可以推出“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人权（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ＳｅｅＪａｃｑｕｅｓＭａｒｉｔａｉｎ，犗狀犓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狅犳犆狅狀狀犪狋狌狉犪犾犻狋狔，４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７３ ４８１（１９５１）；ＪｏｈｎＦｉｎｎｉｓ，犃狇狌犻狀犪狊牶犕狅狉犪犾，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犪狀犱犔犲犵犪犾犜犺犲狅狉狔，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ｐ．１７０ １７６．

参见前注〔７２〕，阿奎那书，第８页。

Ｉ．１，１，４．即ｉｕｓｃｉｖｉｌｅ（市民法），ｉｕｓｇｅｎｔｉｕｍ（万民法），ｉｕ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ｅ（自然法）。

参见前注〔５２〕，唐晓晴文，第１３—４３页。

参见［葡］叶士朋：《欧洲法学史导论》，吕平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２—５３页。

ＲｅｎｔｏｎＢ．Ｄ．，犠犻犾犾犻犪犿狅犳犗犮犽犺犪犿犪狀犱狋犺犲犗狉犻犵犻狀狅犳犖犪狋狌狉犪犾犚犻犵犺狋狊，１４Ｋｉｎｇｓｔｏ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１２９（１９８４）．

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少，最著名的是维利（Ｍ．Ｖｉｌｌｅｙ），而我国最近发表的文章也有这一论调的支持者。参

见李璐：《论奥卡姆的唯名论作为权利观念的起源》，载《世界哲学》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９１—１０３页。



不是他提出的。且看以下事实：第一，个人意志自由其实是古老的自由意志论题的延续；第二，尤

斯的主客观之分不是由他提出的；第三，把支配（ｄｏｍｉｎｉｕｍ）理解为尤斯也是注释者的成果；第四，

从尤斯中读出ｐｏｔｅｓｔａ、ｆａｃｕｌｔａｓ等意义也并非奥卡姆首创；
〔８３〕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他既未为这个概

念重新命名，也未系统整理其类型，更未建立起一套关于权利的理论。

３．权利的启蒙（尤斯传统主观化价值基础的建成）

尤斯传统主观化的价值基础以及主要概念的界定其实是由启蒙诸贤（霍布斯、洛克、孟德斯

鸠、卢梭）建立完成的；〔８４〕现代立法奉为原则的权利与生俱来、人有生来平等的权利、自由与财产

作为自然权利、政府以保护权利为己任等，均来自启蒙思想家的贡献。实际上，只有在这个时期，

权利话语才真正成为潮流。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期（１７世纪上半叶），霍布斯（Ｈｏｂｂｅｓ）（１５８８—１６７９）对权利论题的发

展绝对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无论在精神价值方面还是在术语使用方面，他均有开创性的贡献，

而且对同代人与后来者影响深远。霍布斯率先以不同的词表达权与法，并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了个

人的自然权利（即主观ＩＵＳ）优位原则。〔８５〕霍布斯以契约作为整个实证法秩序的渊源，无论是家

庭、继承、侵权以至最抽象的正义均可溯源于契约。据此，法律秩序的唯一法则是不违反契约，而

这一法则又进一步脱胎自个人自然权利的优位。〔８６〕按其自然法观念，权利始于人的动机和与生

俱来的需求。〔８７〕个人主义思潮从这时起通过自然法而与实证法无缝对接。由此可见，哈贝马斯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将现代权利论题的源头指向霍布斯并不是没有理由的。〔８８〕

洛克（Ｌｏｃｋｅ）（１６３２—１７０４）的自然权利思想显然受到霍布斯以及其他更早期的思想家的影

响，但是他依据个人主义而构建的政治理论（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以及他对于自然权利和财产权

的阐释有重大价值，而且对于权利的法制建制有非常重大的影响。〔８９〕洛克及其继承者明确地指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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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１２世纪，注释学派将ｉｕｓ与ｄｏｍｉｎｉｕｍ联结起来，随后，一些教会法著作（例如ＥｎｒｉｑｕｅＧａｎｔｅ、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Ｍｏｎａｃｈｕｓ）将ｐｏｔｅｓｔａ和ｆａｃｕｌｔａｓ等一大串概念也顺理成章地勾连进来。１３２４年，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

（Ｍａｒｓｉｌｉｕｓ）在 《和平保卫者》（犇犲犳犲狀狊狅狉犘犪犮犻狊）一书中清晰地阐述了ｉｕｓ、ｄｏｍｉｎｉｕｍ和ｐｏｔｅｓｔａ三者的关系。有学

者（如ＢｒｉａｎＴｉｅｒｎｙ）在论述自然法与主观权利概念的渊源时对马西利乌斯给予极高的评价，方新军教授在《权利

概念的历史》一文中直接称他为“主观权利之父”。但本文认为，按上述标准，奥卡姆和马西利乌斯都不能称为

“主观权利之父”；如果他们两者共同或其中之一作为“主观权利之父”，则这两个父亲肯定是连为儿子改名字

都忘了。实际上，不一定要为所谓的“主观权利”找父亲或发明人，因为从尤斯到现代权利其实是一个渐变的

过程。

启蒙运动前夕，格老秀斯（Ｇｒｏｔｉｕｓ）（１５８３—１６４５）与其同时代的约翰·塞尔登（ＪｏｈｎＳｅｌｄｅｎ）（１５８４—

１６５４）关于所有权的理论在英国学术圈的巨大影响为启蒙运动的政治／法律理论创造了土壤。参见唐晓晴：《所有

权的起源及其制度存续的正当性———一个民法人对〈澳门基本法〉保护私有财产制度的诠释》，载《“一国两制”研

究》２０１０年总第４期，第６０页。

ＭｉｃｈｅｌＶｉｌｌｅｙ，犃犳狅狉犿犪狅犱狅狆犲狀狊犪犿犲狀狋狅犼狌狉í犱犻犮狅犿狅犱犲狉狀狅，ｔｒａｄｕｏＣｌａｕｄｉａ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ｓ

Ｆｏｎｔｅｓ，２００５，ｐ．７０４．

Ｉｂｉｄ．，ｐ．７０５．

ＢｒｉａｎＴｉｅｒｎｅｙ，犜犺犲犐犱犲犪狅犳犖犪狋狌狉犪犾犚犻犵犺狋狊牶犛狋狌犱犻犲狊狅狀犖犪狋狌狉犪犾犚犻犵犺狋狊，犖犪狋狌狉犪犾犔犪狑，犪狀犱犆犺狌狉犮犺

犔犪狑，１１５０ １６２５，Ｗｍ．Ｂ．Ｅｅｒｄｍａｎ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１，ｐ．５２．

Ｉｂｉｄ．，ｐ．４４．

布赖恩·蒂尔尼（ＢｒｉａｎＴｉｅｒｎｅｙ）认为，在洛克之前与洛克之后，权利论题的面貌大有不同，而美、法两部

重要的人权法案均受洛克思想的影响。ＢｒｉａｎＴｉｅｒｎｅｙ，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犚狅狅狋狊狅犳犕狅犱犲狉狀犚犻犵犺狋狊—犅犲犳狅狉犲犔狅犮犽犲犪狀犱

犪犳狋犲狉，ｉｎＢｒｕｃｅＰ．Ｆｒｏｈｎｅｎ＆ＫｅｎｎｅｔｈＬ．Ｇｒａｓｓｏｅｄｓ．，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ｓｓｏｕｒｉ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３４ ５７．



出，自然权利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财产权也是一种自然权利。〔９０〕他更广为人知的是其关于财

产权或所有权正当性的论述（即著名的劳动产生所有权理论）。他将劳动设为取得所有权的基础：

经过人对物的劳动改造以后，物发生了质变；经劳动改造以后的“物”被某种东西“附着”，正是这一

“东西”（实际上是劳动本身）的混入而排斥他人对物进行共享的权利。这一理论几乎颠覆了自罗

马法以来的单纯先占或先占加上同意取得所有权理论。劳动不是单纯的意思或意思的表示，劳动

也不是对物的偶然改善；〔９１〕劳动是有意图的。另外，一个人为确立所有权而进行劳动，总是比“仅

仅获得某物或贴上‘这是我的’的标签，有更大的道德影响”。〔９２〕

卢梭（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７１２—１７７８）的《社会契约论》当然也受到了霍布斯契约论的影响，但他的作

品极具感染力；他提出的一系列宣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高于法律、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保护自然权利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更是成了近现代权利理论与一些立法（尤其《法国民法典》）的

价值前设。

正是在这些启蒙先哲的影响下，权利论题才越发流行，而其形成的话语体系也因为有这些思

想家的背书而充满说服力。

（三）尤斯传统主观化的教义应用与制度建立

１．教义应用与制度建立的视角

尤斯传统主观化的前提是这一传统在罗马法中以制度的形态的存在。在这个前提下，覆盖

面极广的罗马法尤斯传统必须有主观化的苗头（也就是部分挂靠在尤斯名下的制度呈现出后来

之主观化思想所需的特征，本文称之为“尤斯传统主观化的制度基础”）。这些苗头（例如用益权

制度、使用权制度、地役权制度、权诉合一传统等 〔９３〕）已经在前文或笔者所发表的其他文章中有

较详细的介绍。如果没有上述制度基础，现代权利论题根本不可能产生。〔９４〕尤斯传统主观化

进程开始后，其成果也会反映在法律制度的变化上，所以本论题必须紧盯制度以及术语的变化。

伦理价值观的改变确实是制度改变的催化剂，但只有当这些价值观被转化成法学教义，进

而影响制度（制度的建立与解释），才能印证本文所设的命题（尤斯传统主观化）。在欧洲法律文

明的历史上，一直到立法权集中到主权者手中之前，法学教义（尤其是被赐予解释权的罗马法学

家以及中世纪注释学派与评注学派学者的法律诠释作品）甚至被视为法律，所以这些文献的意

义重大。

这一观察角度的目的在于，将从宏观角度思考社会的思想家与法律制度的建构者或解释者

（也就是以法理、法学为终生志业之人）粗略区分，突显法学的本体（尽管在很多情况下，思想家与

法学家的界限其实并不十分明确）。

２．从注释与评注者到格老秀斯

制度必然以人的思想为核心，而制度与思想又总是互动的；中世纪注释学派学者工匠一般的

工作方式也很好地体现了制度与思想的这种紧密关系。

尤斯一词在罗马法的传统语境中意义广泛，可以有弹性地概括其他在经验上有直接对应或意

·１２·

唐晓晴　文　稳：中国语境下的权利论题与罗马法尤斯（ＩＵＳ）传统的变异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Ｊ．Ｄｏｎｎｅｌｌｙ，犎狌犿犪狀犚犻犵犺狋狊犪狊犖犪狋狌狉犪犾犚犻犵犺狋狊，４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３９１（１９８２）．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Ｂｅｃｋｅｒ，犜犺犲犔犪犫狅狉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犘狉狅狆犲狉狋狔犃犮狇狌犻狊犻狋犻狅狀，７３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ｅｖｅｎｔｙ

Ｔｈｉｒｄ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６５４（１９７６）．

［美］克里斯特曼：《财产的神话：走向平等主义的所有权理论》，张绍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８４页。

参见前注〔３〕，唐晓晴文，第７７—８３页。

历史上不继受罗马法传统的文明确实没有产生所谓的权利论题。



义稍稍更为狭窄的范畴，非常适合作为抽象概念使用。所以到了中世纪注释学派兴起之时，尤斯

这个概念就伴随注释者的阅读与联想（隐喻的发现）而发生了概念吸收、融合或分离。正是这种思

考模式让注释学派开创者伊内留斯（Ｉｒｎｅｒｉｕｓ）在１１到１２世纪初就提出，同样有深厚罗马法传统的

术语支配（ｄｏｍｉｎｉｕｍ）〔９５〕是尤斯（ＩＵＳ）的一种。〔９６〕

究竟是哲人的思想引领社会向前还是社会变革的环境造就了思想家，其实不容易判别；以奥

卡姆作为权利之主观理论之父的论者应注意以下事实：当注释学派学者正在埋头训诂之际，与他

们若即若离的英伦岛国却发生了一起大事：在１３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英国王室、贵族与教会发生

了权力斗争，而斗争的结果就是１２１５年《大宪章》（ＭａｇｎａＣａｒｔａ）的制定。这份由贵族群体起草后

由朗顿（ＳｔｅｐｈｅｎＬａｎｇｔｏｎ）主教修订的法案很可能间接或直接地影响了罗马法尤斯传统主观化的

轨迹。首先，必须注意的是被誉为对权利理论有重大贡献的唯名论者奥卡姆其实是英国人，大约

出生于１２８４年，即《大宪章》制定后的数十年，而到了１２９７年（即奥卡姆约十三四岁的时候），英王

爱德华一世又将《大宪章》用英文重新颁布一次。从此观之，奥卡姆的权利思想很有可能受到当时

英国的社会氛围或直接受到《大宪章》的影响。其次（霍布斯对权利一词的用法与之相近），《大宪

章》的用语堪称近代权利话语的范例：当中除了直接使用权利（ｒｉｇｈｔｓ）一词外，洛克所使用的“与生

俱来”、卢梭所强调的“不受侵犯”等都可在大宪章中找到对应。假设我们将《大宪章》中的贵族和

教会替换成平民，那么《大宪章》就已经是一部很超前甚至穿越的权利法案了。因此，与其说某某

是权利之父，还不如说《大宪章》才是权利的祖宗。

将镜头拉回中世纪的欧洲大陆，注释学派从尤斯中读出支配或者将支配读入尤斯的想法可谓

影响深远；自此以后，尤斯（ＩＵＳ）与支配（ｄｏｍｉｎｉｕｍ）的联系就再没有被割断过。无论是在作为其

延续的后注释学派学者巴托鲁斯（Ｂａｒｔｏｌｕｓ），巴尔都斯（Ｂａｌｄｕｓ）、教会法学者那塔利斯（Ｎａｔａｌｉｓ），

还是在更宏观层面观察法律的哲学家与思想家们，如马西利乌斯（Ｍａｒｓｉｌｉｕｓ）、奥卡姆（Ｏｃｋｈａｍ）、

司各脱（Ｓｃｏｔｕｓ）、苏尔雷兹（Ｓｕａｒｅｚ）的著作中，两者的关系都已经被永久地确立。〔９７〕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尤斯（ＩＵＳ）与支配（ｄｏｍｉｎｉｕｍ）各自在罗马法传统语境中都有庞大的概念勾

连，两者一旦建立联结，整个网络增长通过隐喻思维方式发展的空间顿时按级数增长。例如在罗马法

原始文献中，支配（ｄｏｍｉｎｕｓ）与力量（ｐｏｔｅｓｔａ）是一对紧密关联的术语，《民法大全》内的很多片段
〔９８〕都

提到这两个概念的关系。研究罗马法经典的注释学者与研究教会法的学者本来就同气连枝，所以

这些成果很快就波及教会法；当注释者将尤斯（ＩＵＳ）与支配（ｄｏｍｉｎｉｕｍ）联结起来后，一些教会法

著作，例如恩里克·甘特（ＥｎｒｉｑｕｅＧａｎｔｅ）、约翰内·莫纳（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Ｍｏｎａｃｈｕｓ），也就顺藤摸瓜地

将力量（ｐｏｔｅｓｔａ）和权能（ｆａｃｕｌｔａｓ）等概念也勾连进来。在这个过程中，马西利乌斯与奥卡姆的名字

引起教会法史家（指维利和蒂尔尼）的特别注意。前者在 《和平保卫者》（犇犲犳犲狀狊狅狉犘犪犮犻狊）一书中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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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汉语文献一般将其译为所有权。

参见前注〔２０〕，方新军文，第８１页，脚注６６。对注释者而言，这种联想不可能破空而出。在罗马法原始

文献中，盖尤斯早已将使用、收益、地役等称为尤斯（ＩＵＳ），而后古典时期以来，对人之诉产生于债（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对物

之诉产生于支配（ｄｏｍｉｎｉｕｍ）的思想已颇为清晰。伊内留斯的范式转换自然也顺理成章。

当然，中世纪也有一部分论著将ＩＵＳ与ｄｏｍｉｎｉｕｍ视为同义词，或将之并列使用。本文认为，ＩＵＳ与

ｄｏｍｉｎｉｕｍ的种关系究竟是等同还是包含，在本文的语境中差别不大，因为这都是ＩＵＳ从传统意义中分裂变化的不

同尝试。

参见Ｇａｉ．２．６２：“Ａｃｃｉｄｉｔａｌｉｑｕａｎｄｏ，ｕｔｑｕｉｄｏｍｉｎｕｓｓｉｔ，ａｌｉｅｎａｎｄａｅｒｅｉｐｏｔｅｓｔａｔｅｍｎｏｎｈａｂｅａｔ，ｅｔｑｕｉ

ｄｏｍｉｎｕｓｎｏｎｓｉｔ，ａｌｉｅｎａｒｅｐｏｓｓｉｔ．”这一片段很清晰地表达了转移ｄｏｍｉｎｕｓ需要有ｐｏｔｅｓｔａｓａｌｉｅｎａｎｄｉ；另参见

Ｕｌｐｉａｎｕｓ８ｄｅｏｆｆ．Ｐｒｏｃｏｎｓ：“Ｓｉｄｏｍｉｎｕｓｉｎｓｅｒｖｏｓｓａｅｖｉｅｒｉｔｖｅｌａｄｉｍｐｕｄｉｃｉｔｉａｍｔｕｒｐｅｍｑｕｅ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ｅｍ （转下页）



分解了尤斯的意义，从中读出了“强制”“意志”“利益”和“对物的使用”；最重要的是，他较同代人更

清晰地阐述了尤斯、支配与力量三者之间的关系。〔９９〕〔９９〕后者将使用法权（ｉｕｓｕｔｅｎｄｉ）与力量（ｐｏｔｅｓｔａ）联

结。〔１００〕据信，这一用法“使尤斯的客观意义失去了任何存在的空间”。〔１０１〕

对ｐｏｔｅｓｔａ的讨论又引出ｆａｃｕｌｔａｓ，因为后者在罗马法文献中曾被视为前者的同义词（尽管罗

马法学界的主流意见曾认为ｆａｃｕｌｔａｓ一般并非作为一个技术用语使用，并且认为它的含义比较散

乱）；〔１０２〕而ｆａｃｕｌｔａｓ又引出ｌｉｂｅｒｔａｓ，因为在罗马法古典文献中发现，自由（ｌｉｂｅｒｔａｓ）与权能

（ｆａｃｕｌｔａｓ）也曾被放在一起讨论。〔１０３〕将尤斯理解为ｆａｃｕｌｔａｓ的最重要传播者是西班牙自然法学派

的弗朗西斯科·苏尔雷兹（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Ｓｕａｒｅｚ）以及路易斯·莫利纳（ＬｕｉｓＭｏｌｉｎａ），他们认为尤斯就

是每个人对自己财产和应有事物的一种道德权力。〔１０４〕这些中世纪法学家把尤斯理解为正义或

道德权力的观点无疑源自阿奎那，而后者只是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与正义观。〔１０５〕

进入１６世纪，在评注者巴托鲁斯的作品中，尤斯与其他罗马法固有制度串联的情况更为普

·３２·

唐晓晴　文　稳：中国语境下的权利论题与罗马法尤斯（ＩＵＳ）传统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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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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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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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

（接上页）ｃｏｍｐｅｌｌａｔ，ｑｕａｅｓｉｎｔｐａｒｔｅｓｐｒａｅｓｉｄｉｓ，ｅｘ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ｄｉｖｉｐｉｉａｄａｅｌｉｕｍｍａｒｃｉａｎｕｍｐｒｏｃｏｎｓｕｌｅｍｂａｅｔｉｃａ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ｂｉｔｕｒ．ｃｕｉｕｓ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ｒｂａｈａｅｃｓｕｎｔ：‘ｄｏｍｉｎｏｒｕｍｑｕｉｄｅｍｐｏｔｅｓｔａｔｅｍｉｎｓｕｏｓｓｅｒｖｏｓｉｌｌｉｂａｔａｍｅｓｓｅｏｐｏｒｔｅｔ

ｎｅｃｃｕｉｑｕａｍｈｏｍｉｎｕｍｉｕｓｓｕｕｍｄｅｔｒａｈｉ：ｓｅｄｄｏｍｉｎｏｒｕｍ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ｎｅａｕｘｉｌｉｕｍｃｏｎｔｒａｓａｅｖｉｔｉａｍｖｅｌｆａｍｅｍｖｅｌ

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ｂｉｌｅｍｉｎｉｕｒｉａｍｄｅｎｅｇｅｔｕｒｈｉｓｑｕｉｉｕｓｔｅｄｅｐｒｅｃａｎｔｕｒ．ｉｄｅｏｑｕｅｃｏｇｎｏｓｃｅｄｅｑｕｅｒｅｌｌｉｓｅｏｒｕｍ，ｑｕｉｅｘｆａｍｉｌｉａｉｕｌｉｉ

ｓａｂｉｎｉａｄｓｔａｔｕａｍｃｏｎｆｕｇｅｒｕｎｔ，ｅｔｓｉｖｅｌｄｕｒｉｕｓｈａｂｉｔｏｓｑｕａｍａｅｑｕｕｍｅｓｔｖｅｌｉｎｆａｍｉｉｎｉｕｒｉａａｆｆｅｃｔｏｓｃｏｇｎｏｖｅｒｉｓ，ｖｅｎｉｒｉ

ｉｕｂｅｉｔａ，ｕｔｉｎｐｏｔｅｓｔａｔｅｄｏｍｉｎｉｎｏｎｒｅｖｅｒｔａｎｔｕｒ．ｑｕｉｓｉｍｅａ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ｆｒａｕｄｅｍｆｅｃｅｒｉｔ，ｓｃｉｅｔｍｅａｄｍｉｓｓｕｍ

ｓｅｖｅｒｉｕｓｅｘｓｅｃｕｔｕｒｕｍ．’ｄｉｖｕｓｅｔｉａｍｈａｄｒｉａｎｕｓｕｍｂｒｉｃｉａｍｑｕａｎｄａｍｍａｔｒｏｎａｍｉｎｑｕｉｎｑｕｅｎｎｉｕｍｒｅｌｅｇａｖｉｔ，ｑｕｏｄｅｘ

ｌｅｖｉｓｓｉｍｉｓｃａｕｓｉｓａｎｃｉｌｌａｓａｔｒｏｃｉｓｓｉｍｅｔｒａｃｔａｓｓｅｔ．”乌尔比安论支配时也提到其与力量的关系（Ｄ．１．６．２）；另参见《学说

汇编》：Ｄｉｇ．４１．４．７．６Ｉｕｌｉａｎｕｓ４４ｄｉｇ．“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ｔｕｕｓｓｉｆｕｎｄｕｍ，ｑｕｅｍｃｅｎｔｕｍａｕｒｅｉｓｖｅｎｄｅｒｅｐｏｔｅｒａｔ，ａｄｄｉｘｅｒｉｔ

ｔｒｉｇｉｎｔａａｕｒｅｉｓｉｎｈｏｃｓｏｌｕｍ，ｕｔｔｅｄａｍｎｏａｄｆｉｃｅｒｅｔ，ｉｇｎｏｒａｎｔｅｅｍｐｔｏｒｅ，ｄｕｂｉｔａｒｉｎｏｎｏｐｏｒｔｅｔ，ｑｕｉｎｅｍｐｔｏｒｌｏｎｇｏ

ｔｅｍｐｏｒｅｃａｐｉａｔ：ｎａｍｅｔｃｕｍｓｃｉｅｎｓｑｕｉｓａｌｉｅｎｕｍｆｕｎｄｕｍｖｅｎｄｉｄｉｔｉｇｎｏｒａｎｔｉ，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ｅｌｌａｔｕｒｌｏｎｇａ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ｑｕｏｄ

ｓｉｅｍｐｔｏｒｃｕｍ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ｅｃｏｌｌｕｓｉｔｅｔｅｕｍｐｒａｅｍｉｏｃｏｒｒｕｐｉｔ，ｑｕｏｖｉｌｉｕｓｍｅｒｃａｒｅｔｕｒ，ｎ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ｇｅｔｕｒｂｏｎａｅｆｉｄｅｉ

ｅｍｐｔｏｒｎｅｃｌｏｎｇｏｔｅｍｐｏｒｅｃａｐｉｅｔ：ｅｔｓｉａｄｖｅｒｓｕｓｐｅｔｅｎｔｅｍｄｏｍｉｎｕｍｕｔｉｃｏｅｐｅｒｉｔ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ｅｒｅｉｖｏｌｕｎｔａｔｅｅｉｕｓ

ｖｅｎｄｉｔａｅ，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ｍｄｏｌｉｕｔｉｌｅｍｆｕｔｕｒａｍｅｓｓｅ．”

ＢｒｉａｎＴｉｅｒｎｅｙ，犕犪狉狊犻犾犻狌狊狅狀犚犻犵犺狋狊，５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ｄｅａｓ３，１４（１９９１）：“．．．ｎｏｎｏｍｎｉｓｒｅｉ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ｓａｕｔｅｉｕｓｕｓｕｓｐｏｔｅｓｔａｓｌｉｃｉｔａ，ｓｅｕｄｅｉｕｒｅｐｒｉｍｏａｕｔｓｅｃｏｎｄｏｍｏｄｏｄｉｃｔｏｖｅｌｕｔｒｏｑｕｅ，ｓｉｔｄｏｍｉｎｉｕｍ，

ｑｕａｍｕｉｓ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ｏｄｏｍｉｎｉｕｍｏｍｎｅｌｉｃｉｔｕｍｓｅｃｕｎｄｕｍｉａｍｄｉｃｔｏｓｔｒｅｓｍｏｄｏｓｌｅｇａｌｅｓ．．．ｓｉｔｐｏｔｅｓｔａｓｌｉｃｉｔａｓｅｕｄｅｉｕｒｅ

ｉａｍｄｉｃｔｏ．”

ＭｉｃｈｅｌＶｉｌｌｅｙ，犔犪犵犲狀è狊犲犱狌犱狉狅犻狋狊狌犫犼犲犮狋犻犳犮犺犲狕犌狌犻犾犾犪狌犿犲犱犗犮犮犪犿，ｉｎ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ｄ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

Ｄｒｏｉｔ，Ｖｏｌ．ＩＸ，１９６４，ｐ．９７．受到维利的影响，２０世纪不少学者认同主观权利概念形成的起点是奥卡姆在Ｏｐｕｓ

ＮｏｎａｇｉｎｔａＤｉｅｒｕｍ内关于ｉｕｓ的论述，具体而言他将ｉｕｓ解释为ｐｏｔｅｓｔａ。Ｅ．ｇ．，ＪｏｃｏｂｏＢ．ＭａｔｅｏＳａｎｚ：犈犾犚犲狋狉犪犮狋狅

犆狅狀狏犲狀犮犻狅狀犪犾牶犚犲犾犪犮犻狀犑狌狉í犱犻犮犪狔犇犲狉犲犮犺狅犛狌犫犼犲狋犻狏狅，Ｄｙｋ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０，ｐ．１１６．但是剑桥学者理查德·塔克（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ｕｃｋ）指出，奥卡姆对权利概念发展的影响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因为早在注释学派时期，ｉｕｓ一般是与

ｄｏｍｉｎｉｕｍ相通的，而将ｄｏｍｉｎｉｕｍ与ｐｏｔｅｓｔａ联系起来，也早就在注释学派的作品中看到。Ｓｅ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Ｔｕｃｋ，

犖犪狋狌狉犪犾犚犻犵犺狋狊犜犺犲狅狉犻犲狊—犜犺犲犻狉犗狉犻犵犻狀犪狀犱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ｐ．２３．

见前注〔２０〕，方新军文，第８３页。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Ａｎａｓｔａｓｉ，犉犪犮狅犾狋犲犇犻狉犻狋狋犻犉犪犮狅犾狋犪狋犻狏犻，ｉｎ犈狀犮犻犮犾狅狆犲犱犻犪犱犲犾犇犻狉犻狋狋狅，ＸＶＩ，Ｇｉｕｆｆｒè，１９６７，

ｐ．２０８．

Ｄ．１，５，４，１．“Ｌｉｂｅｒｔａｓｅｓｔ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ｆａｃｕｌｔａｓｅｉｕｓ，ｑｕｏｄｃｕｉｑｕｅｆａｃｅｒｅｌｉｂｅｒ，ｎｉｓｉｓｉｑｕｉｄｖｉａｕｔｉｕｒｅ

ｐｒｏｈｉｂｅｔｕｒ．”

ＨｅｌｍｕｔＣｏｉｎｇ，犇犲狉犲犮犺狅狆狉犻狏犪犱狅犲狌狉狅狆犲狅牶犇犲狉犲犮犺狅犮狅犿ú狀犿狊犪狀狋犻犵狌狅牶（１５００ １８００），ＴｏｍｏＩ，Ｔｒａｄｕｃｃｉｎ

ｐｏｒＡｎｔｏｎｉｏＰｒｅｚＭａｒｔｉｎ，Ｆｕｎｄａｃ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ｌＮｏｔａｒｉａｄｏ，１９９６，ｐ．２２６．Ｍｏｌｉｎａ：“Ｆａｃｕｌｔａｓａｌｉｑｕｉｄｆａｃｉｅｎｄｉ，ｓｉｖｅ

ａｂｔｉｎｅｎｄｉａｕｔｉｎｅｏｉｎｓｉｓｔｅｎｄｉｖｅｌａｌｉｑｕｏｍｏｄｏｈａｂｅｎｄｉ，ｃｕｉｅｉｓｉｎｅ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ａｕｓａｃｏｎｔｒａｖｅｎｉａｔｕｒ，ｉｎｉｕｒｉａｆｉｔｅａｍｈａｂｅｎｔｉ．”

参见前注〔７１〕，柯岚文，第４７页。



遍，而且连接得更自然；例如他曾说ｕｓｕｆｒｕｃｔｕｓ会让一方当事人享有ｉｕｓｕｓｕｓｆｒｕｃｔｕｓ，〔１０６〕而

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产生ｉｕｓｈａｂｉｔａｉｏｎｉｓ。〔１０７〕另外，人文主义法学代表性人物多诺（ＨｕｇｕｅｓＤｏｎｅａｕ）在解读

法律分配的三戒条（即Ｉ，１，１，３）时，已然将ＩＵＳ往主观方向理解，认为这三个命题包含了权利的概

念，可概括为“正当地生活”的命题，而正当地生活就是给予每个人其权利。〔１０８〕此外，他还为物权

的体系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列了一个清单）。

现代之际，格老秀斯在犇犲犑狌狉犲犅犲犾犾犻犪犮犘犪犮犻狊（１６２５）中把ｆａｃｕｌｔａｓ、ｐｏｔｅｓｔａｓ、ｄｏｍｉｎｉｕｍ和

ｄｅｂｉｔｕｍ这些概念进行了统合解释。他指出“ｆａｃｕｌｔａｓ”主要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权力（ｐｏｔｅｓｔａｓ），即

对自己的权力（也即自由：ｌｉｂｅｒｔａｓ），或是对他人的权力（如父权：ｐａｔｒｉａｐｏｔｅｓｔａｓ）；二是所有权

（ｄｏｍｉｎｉｕｍ）；三是债权，与之相应的就是债（ｄｅｂｉｔｕｍ）。〔１０９〕这样，ＩＵＳ便通过ｆａｃｕｌｔａｓ和ｐｏｔｅｓｔａ、

ｄｏｍｉｎｉｕｍ、ｌｉｂｅｒｔａｓ建立了联结，从而实现了完美的整合。

在奥卡姆、苏尔雷兹、格老秀斯看来，ＩＵＳ在本质上是某人享有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首先

是自由或权力，〔１１０〕进一步来说，这种对自己的道德权力 〔１１１〕就是自由。这样，ＩＵＳ便有了很深的主

观化和人文主义色彩。〔１１２〕

３．从《权利法案》到《德国民法典》

启蒙思想家对个人、社会与国家的思考不久就反映在制度的建设上。在“光荣革命”后，作为权利

立法史上里程碑的英国１６８９年《权利法案》（ＢｉｌｌｏｆＲｉｇｈｔｓ）便深受这种自然权利与人权思想的影响，

并成为１７７６年美国《独立宣言》（Ｔｈｅｕｎａｎｉｍｏｕｓ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和

１７８９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Ｄ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ｄｒｏｉｔｓｄｅｌｈｏｍｍｅｅｔｄｕｃｉｔｏｙｅｎ）的模板。至此，罗马

法上涵盖极广的尤斯传统不仅在理论上、教义上完成主观化，而且还在立法层面得到贯彻。

欧美的这几部人权法案主要是在宪制层面确立公民的政治权利，但在启蒙思想家以及法律的注

释评注者眼中，则无论是主观化前的尤斯还是主观化后的尤斯，其所涉及的范围都不仅仅是政治权

利。实际上，罗马法尤斯传统更多涉及的是市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尤斯主观化过程中，这一

大堆处理个人生活关系的概念和制度依然随着罗马法延续下来；而在欧洲大陆，承载这些制度的载体主

要是民法典。只不过，在尤斯传统实现主观化后，法律工作者迎来一次工程浩大的观念转变与范式转换。

法典化运动仍然与启蒙思想家关系密切，只不过，对法典化运动而言，贡献更大的应是德意志

思想家莱布尼兹（Ｌｅｉｂｎｉｚ）、托马修斯（Ｔｈｏｍａｓｉｕｓ）、沃尔夫（Ｗｏｌｆｆ），甚至康德（例如１７５６年《巴伐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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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２〕

ＡｄＤ．３３．２．３８ｎｕｍ．２：“Ｉｕｘｔａｐｒａｅｄｉｃｔａｑｕａｅｒｏ：ｑｕｉｄｓｉｔｅｓｔａｔｏｒｄｉｃｅｒｅｔｓｉｃ，ｒｅｌｉｎｑｕｏＴｉｔｉｏｆｒｕｃｔｕｓｑｕｉ

ｐｅｒｃｉｐｉｅｎｔｕｒ，ｅｐｅｒｃｉｐｉｐｏｔｅｒｕｎｔｅｘｔａｌｉｆｕｎｄｏ：ａｎｖｉｄｅｔｕｒｒｅｌｉｎｑｕｅｒｅｉｕｓｕｓｕｓｆｒｕｃｔｕｓ．”

ＡｄＣ．３．３３．１３ｎｕｍ．１：“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ｅｓｔｉｕｓｐｅｒｓｅ，ｅｔｑｕｉｅａｍｈａｂｅｔｐｏｔｅｓｔｌｏｃａｒｅ”；ａｄＤ．１３．６．１．１ｎｕｍ．１：

“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ｄｉｃｉｔｕｒｃｏｍｍｏｄａｒｉａｂｅｏ，ｑｕｉｈａｂｅｔｓｏｌｕｍｉｕｓ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ｓ．”

参见前注〔６６〕，徐国栋文，第３４页。

格老秀斯认为ｆａｃｕｌｔａｓ具有三个基本含义：ｐｏｔｅｓｔａｓ、ｄｏｍｉｎｉｕｍ和ｄｅｂｉｔｕｍ，而ｐｏｔｅｓｔａｓ包含对自己的

ｐｏｔｅｓｔａｓ和对他人的ｐｏｔｅｓｔａｓ，其中对自己的ｐｏｔｅｓｔａｓ便是自由（ｌｉｂｅｒｔａｓ）。ＳｅｅＪｏｈｎＦｉｎｎｉｓ，犖犪狋狌狉犪犾犔犪狑犪狀犱

犖犪狋狌狉犪犾犚犻犵犺狋狊，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２０７．

参见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４７页。

１７世纪早期，出现了将ｊｕｓ解释为个人在财产及相关方面的 ｍｏｒａｌｐｏｗｅｒ（道德上的权力）的说法。大约

１６２５年，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完善了这种观念，认为ｊｕｓ是作为理性动物的人所固有的“道德资格（ｍｏｒ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个人正是基于这种“资格”可以正当地占有某种东西或做出某种事情，这一解释使原先只具有“法”和“正

当”两层意义的ｊｕｓ一词获得再分解。俞江据此认为，这是近代法学中“权利”概念之先声。参见俞江：《近代中国

民法学的私权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必须指出的是，一直到近现代１７世纪，罗马法的ＩＵＳ权法合一传统依然没有断裂。



利亚民法典》、１８０１年《法国民法典》、１８１１年《奥地利民法典》和１９００年《德国民法典》，等等）。然

而，法学史在研究与回顾私法上的权利论题时，很少将焦点再集中于这些思想家身上，因为当更早

期的注释者与启蒙思想家完成了尤斯主观化进程后，推进法典化的法学家在适当的概念框架下进

行范式转换，就在延续罗马法尤斯传统的同时又将其引导向主观意义的方向。

（四）尤斯主观化进程中引致术语分裂的两个重要时刻

１３至１８世纪，尤斯（ＩＵＳ）的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成为权利概念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节

点：罗马法尤斯传统中的“权”和“法”的分道扬镳。这一分离既发生在英美法系，也发生在大陆法

系，且有着相似的背景和相似的目的。尽管如此，两个法系的权法分离所使用的概念工具却是不

一样的。只有弄清楚这一点，才有可能消除相关概念使用的矛盾。

从罗马人征服地中海开始，拉丁语逐渐取代古希腊语，成为西方知识传播的共同语，并一直持续到

１７世纪末。直至自然法运动发生前，法律人对“权利”“法律”等概念的讨论，都是在罗马法的语境下围绕

着拉丁文的尤斯（ＩＵＳ）一词展开。尽管不少学者认为权利概念起源于中世纪或者现代法；〔１１３〕然而，在法

典化的语境下，他们将无法避免这样一个难题：倘若现代的权利（ｒｉｇｈｔ）概念与罗马法的尤斯无关，

何以在现代被视为民事权利的用益权、〔１１４〕使用权和居住权、〔１１５〕债权、〔１１６〕继承权 〔１１７〕等概念都可以

在罗马法中找到对应词以及对应制度？以上问题涉及尤斯传统主观化的一个重要细节：术语的分裂时

间与分裂方式。正是因为这个细节的不同，才有了我国晚清时期继受西方权利概念时引起的一堆困难。

１．英语世界：霍布斯的一刀两断

法为永恒之善的古典意义一直为法学家所传承，包括教会哲学家阿奎那。〔１１８〕可是在１３世

纪，阿奎那对于ＩＵＳ与Ｌｅｘ两个词的用法成为罗马法法权合一传统转向分裂的一个转折点。如前

所述，在《神学大全》中，他将法分为四类：ｌｅｘａｅｔｅｒｎａ（永恒法），ｌｅｘ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自然法），ｌｅｘｈｕｍａｎａ

（人法），ｌｅｘｄｉｖｉｎａ（神法）。〔１１９〕将这一分类与罗马法的ｉｕｓｃｉｖｉｌｅ（市民法），ｉｕｓｇｅｎｔｉｕｍ（万民法），

ｉｕ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ｅ（自然法）〔１２０〕进行比较，可发现在同一意义上，罗马法用ＩＵＳ来表示“法”的地方，阿奎

那用了Ｌｅｘ。霍布斯发展了阿奎那对Ｌｅｘ的这种用法。在区分被混用的ＩＵＳ和Ｌｅｘ时，霍布斯把

“法”的含义从ＩＵＳ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英语中的ｒｉｇｈｔ和ｌａｗ。霍布斯在１６５１年出版的《利维

坦》（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中有以下一段关于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经典论述：

Ｆｏｒ，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ｙｔｈａｔｓｐｅａｋｏｆｔｈｉ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ｕｓｅｔｏ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ＪｕｓａｎｄＬｅｘ，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Ｌａｗ；ｙｅｔｔｈｅｙｏｕｇｈｔｔｏｂｅ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ＲＩＧＨＴ，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ｔｈｉｎｌｉｂｅｒｔｙｔｏ

ｄｏ，ｏｒｔｏｆｏｒｂｅａｒｅ；ＷｈｅｒｅａｓＬＡＷ，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ａｎｄｂｉｎｄｅｔｈｔｏ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ｓｏｔｈａｔ

·５２·

唐晓晴　文　稳：中国语境下的权利论题与罗马法尤斯（ＩＵＳ）传统的变异

〔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１７〕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２０〕

ＭｉｃｈｅｌＶｉｌｌｅｙ，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００〕，ａｔ９７；见前注〔２０〕，方新军文，第７９—８２页；ＨｅｌｍｕｔＣｏｉｎｇ，犇犲狉犲犮犺狅

犘狉犻狏犪犱狅犈狌狉狅狆犲狌—犇犲狉犲犮犺狅犆狅犿ú犿犿狊犃狀狋犻犵狌狅（１５００ １８００），ＴｏｍｏＩ，ＴｒａｄｕｃｃｉｎｐｏｒＡｎｔｏｎｉｏＰｒｅｚＭａｒｔｉｎ，

Ｆｕｎｄａｃ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ｌＮｏｔａｒｉａｄｏ，１９９６，ｐ．２２５．

Ｉ．２．４ｐｒ．—Ｉ．２．４．４．

Ｉ．２．５ｐｒ．—Ｉ．２．５．６．

Ｉ．３．１３ｐｒ．—Ｉ．３．２９．４．

Ｉ．３．１ｐｒ．—Ｉ．３．１２．１．

“阿奎那秉承了希腊哲学的这一传统，认为人的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都是指向善生活的目的。……自然

法的最高和基本规范是一个简单自明的箴规：善即当行，恶即不当为……法律的第一戒条就是，当实践和推进善，

当避免恶。”参见前注〔７１〕，柯岚文，第４７—４８页。

见前注〔７２〕，阿奎那书，第８页。

Ｉ．１，１，４．



Ｌａｗ，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ｄｉｆｆｅｒａｓｍｕｃｈ，ａｓ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ｉｂｅｒｔｙ；ｗｈｉｃｈｉｎ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ｍｅ

ｍａｔｔｅｒａｒｅ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１２１〕

在这里，作为一个英国人的霍布斯对英语ｒｉｇｈｔ一词的用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爱德华一世在

１２９７年重新颁布的英文版《大宪章》中ｒｉｇｈｔ的用法：用ｒｉｇｈｔｓ来翻译拉丁文ｉｕｒａ（ｉｕｓ的复数形

式）。由此，法学家与哲学家对罗马法中尤斯这个概念的处理出现了重大转折：从此以后，在英语

世界中，尤斯被一分为二———权利（ｒｉｇｈｔ）与法（ｌａｗ），ｉｕ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ｅ）对应（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自然权

利），ｌｅｘ（ｎａｔｕｒａｌｅ）对应（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ｗ（自然法）。在霍布斯这里拉丁语ＩＵＳ仅仅表示权利，ｌｅｘ用来

表示法（律），至此，权利和法在英文中不再因为使用同一个术语而产生混淆了。〔１２２〕

霍布斯的影响力之大，使得“自然权利”成为政治哲学的基础，而近代政治哲学将“权利”视为

出发点，因此霍布斯被认为是近代政治哲学之父。〔１２３〕在ｒｉｇｈｔ和ｌａｗ（Ｌｅｘ）发生区分之后，很多同

时代的思想家和立法者都受到了影响。霍布斯的区分不仅仅在英语世界得到认同，也影响了一众

大陆法系的自然法学者。〔１２４〕

２．欧陆世界：尤斯剪不断，理之方寸乱

欧陆法系的法学家在意识到尤斯传统主观化的趋势并且直接接触到启蒙思想家的概念转变

后，却没有采取霍布斯的方案而与罗马法的尤斯传统一刀两断。这是因为，欧陆国家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都以罗马法及其注释作品作为其共同法，一旦将尤斯传统割断，法律工作者将面对非常多

的概念矛盾。于是，德国法学家与思想家（依然是启蒙思想家或其学生）发展出一个不同的方案：

将罗马法的尤斯区分为主观与客观。其过程大致如下：

德语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中的定语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有深厚的经院哲学传统，而且其意义变化极大。
〔１２５〕

该词的拉丁语词源ｓｕｂｉｅｃｔｕｍ在１６世纪很多学术著作中出现，在康拉德·苏门哈特、路易斯·莫

利纳 〔１２６〕等人的著述中，ｓｕｂｉｅｃｔｕｍ的含义大致等于“要素”。将ｓｕｂｉｅｃｔｕｍ等同于ｐｅｒｓｏｎａ（于是逐

渐演化成为现代法所说的主体）的思想始于莱布尼兹（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Ｗ．Ｌｅｉｂｎｉｚ）。〔１２７〕这种思想被沃尔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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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１２２〕

〔１２３〕

〔１２４〕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２７〕

“谈论这一问题的人虽然往往把权与律混为一谈，但却应当加以区别。因为权在于做或者不做的自由，

而律则决定并约束人们采取其中之一。所以律与权的区别就像义务与自由的区别一样，两者在同一事物中是不相

一致的。”译文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版，第９７页。

当然，对于ｌａｗ一词的意义范围，还是未能完全与罗马法传统中ＩＵＳ的客观意义（“法”）相等同。

参见前注〔２０〕，方新军文，第９０页。

例如，德国自然法学家普芬道夫（Ｐｕｆｅｎｄｏｒｆ）及其弟子沃尔夫（Ｗｏｌｆｆ）与霍布斯一样，严格区分ｉｕｓ和ｌｅｘ

的用途。参见前注〔２０〕，李中原文，第５４３—５４４页。

例如以笔者熟识的葡萄牙法为例，现代法学中的主体（对应葡语ｓｕｊｅｉｔｏ）、主观法权（对应葡语ｄｉｒｅｉｔｏ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ｏ）、屈从（ｓｕｊｅｉｏ）均为源自同一哲学传统而发展出来的不同脉络。

ＬｕｉｓｄｅＭｏｌｉｎａ，犚犲犾犲犮狋犻狅犱犲犱狅犿犻狀犻狅 （ＤｏｍｉｎｇｏｄｅＳｏｔｏ＆ＪａｉｍｅＢｒｕｆａｕＰｒａｔｓｅｄｓ．，Ｇｒａｎａｄａ，１９６４），

ｐｒｏｅｍｉｕｍ，ｌíｎ．５１ ５９（ｐ．７２）：“（．．．）ｑｕａｔｔｕｏｒｉｎｔｅｎｄｉｍｕｓｉｓｐｕｔａｒｅｑｕｉｂｕｓｔｏｔｕｍｎｅｇｏｔｉｕｍｄｅｒｅｒｕｍｄｏｎｉｎｉｏｏｐｉｎａｍｕ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ｉ．Ｐｒｉｍｕｍｅｓｔｃｉｒｃａｑｕｉｄｄｉｔａｔｅｍｄｏｍｉｎｉｉ：ｑｕｉｄｓｉｔｄｏｍｉｎｉｕｍｅｔｑｕｏｔｇｅｎｅｒａｄｏｍｉｎｉｏｒｕｍ．Ｓｅｃｕｎｄｕｍｃｉｒｃａｅｉｕｓ

ｏｂｉｅｃｔｕｍ，ｎｅｍｐｅｑｕｉｂｕｓｃｏｎｖｅｎｉａｔｈａｂｅｒｅｄｏｍｉｎｉｕｍ．Ｔｅｒｔｉｕｍｃｉｒｃａｅｉｕｓｏｂｉｅｃｔｕｍ，ｖｉｄｅｌｉｃｅｔｑｕａｒｕｍｒｅｒｕｍｐｏｓｓｉｔｑｕｉｓ

ｈａｂｅｒｅｄｏｍｉｎｉｕｍ．Ｑｕａｒｔｕｍｄｅｎｉｑｕｅｃｉｒｃａｅｉｕｓｔｒａｓｌａｔｉｏｎｅｍ，ｑｕｏｍｏｄｏｓｌｉｃ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ｎｔｕｒｒｅｒｕｍｄｏｍｉｎｉａ．．．．”

Ｇ．Ｗ．Ｌｅｉｂｎｉｚ，犈犾犲犿犲狀狋犪犼狌狉犻狊犮犻狏犻犾犻狊，ｉｎＥｌｍｉｓｍｏｅｄ．，Ｓｍｔｌｉｃｈ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ｕｎｄＢｒｉｅｆ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１９７１，ｐ．３６ ３９：“Ｑｕａｌｉｔａｓｍｏｒａｌｉｓ／．．．ｅｓｔｐｏｔｅｓｔａｓｖｅｌｉｍ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ｍｏｒａｌｉｓ．Ｐｏｔｅｓｔａｓ

ｍｏｒａｌｉｓｆａｃｉｅｎｄｉｖｅｌｎｏｎｆａｃｉｅｎｄｉｐａｔｉｅｎｄｉｖｅｄｉｃｉｔｕｒｉｕｓ，ｉｍ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ｍｏｒａｌｉｓｄｉｃｉｔｕｒ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Ｓｕｂｊｅｃｔｕｍ／Ｓｕｂｊｅｃｔｕｍ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ｓ ｍｏｒａｌｉｓｅｓ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ｓｅｕ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ｅｓｔ Ｄｅｕｓ，Ａｎｇｅｌｕｓ， Ｍｏｒｔｕｕｓ，Ｈｏｍ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ｕｍｊｕｒｉｓｎｏｎｅｓｔｈａｅｒｅｔｉｃｕｓ，ａｐｏｓｔａｔａ，ｅｔｃ．，ｒｅｕｓｌａｅｓａｅｍａｊｅｓｔａｔｉ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ｕｍｏｂ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ｓ

ｎｏｎｅｓｔｐｕｐｉｌｌｕｓ．ｓｉｎｅｔｕｔｏｒｉｓａｕｃｏｒｉｔａｔｅ．／．．．Ｏｊｉｅｃｔｕｍ．．．Ｃａｕｓａ．．．”



夫（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Ｗｏｌｆｆ）继承，并且将主体的范围限定为人。〔１２８〕

沃尔夫的学生鲍姆嘉通（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ｅｎ）在其著作犕犲狋犪狆犺狔狊犻犮犪（１７３９）一书中，首先构建了主客

对立的构式，将ｆｉｄｅｓｓａｃｒａｓｕｂｉ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ｍｔａ与ｏｂｉｅｔｉｖｅｓｕｍｔａ对立起来。在这个基础上，翌年

（１７４０），同样作为沃尔夫的学生，Ｊ·乔治·达耶斯（Ｊ．ＧｅｏｒｇＤａｒｊｅｓ）做了一个漂亮的范式转换，将

主客对立的概念移植到对ｉｕｓ的论述，实现了ｉｕｓｓｕｂｉ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ｍｔｕｍ与ｉｕｓｏｂｉ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ｍｔｕｍ这一

区分。〔１２９〕

这个两分法后来不仅被内特尔布拉特和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Ａｃｈｅｎｗａｌｌ等法学家采纳，更被一代哲学巨

人康德（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认可。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犕犲狋犪狆犺狔狊犻犽犱犲狉犛犻狋狋犲狀）一书中构建起一

套主客对立体系，在整个哲学史上影响深远。〔１３０〕康德的加持自然让这个区分方法更具热度，进入

１９世纪，这一区分在德国法学家的著作中流行起来，包括穆伦布鲁赫（Ｍüｌｅｎｂｒｕｃｈ）、萨维尼

（Ｓａｖｉｇｎｙ）以及后来的《学说汇编》学派（Ｗｉｎｄｓｃｈｅｉｄ、Ｄｅｒｎｂｕｒｇ、Ｂｅｋｋｅｒ等人）都采纳了这一区分，
〔１３１〕主

观的尤斯与自由意志的关系在萨维尼、温德沙伊德（Ｗｉｎｄｓｃｈｅｉｄ）的著作内得到充分的表达，〔１３２〕萨

维尼和温德沙伊德的请求权（Ｒｅｃｈｔｓａｎｓｐｒｕｃｈ）作为主观法权（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的一种，成为尤斯

主观化的终极表现。

然而，法学家在使用主观与客观对尤斯进行限定时，其意义与哲学家（尤其是康德哲学）的用

法不是完全相同的：法学界定主观的尤斯时，其实保留了更多中世纪人文主义的传统，即把主观与

主体挂勾，而后来则部分吸收了康德哲学，将主观与个人的意志自由挂钩。

虽然自然法运动横跨欧陆与英语世界，而霍布斯、洛克等人的著作也为欧陆国家所熟知，但是

稍后的法典化使得罗马法的制度束缚对两大法系有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力。１７世纪以后，欧洲大陆

各国都实现了本土化，产生了自己的语言，转而放弃了拉丁语。与英语世界不同的是，大陆法系语

境下并没有（或者说是无法）像英美法系那样将ＩＵＳ一刀两断，分裂出两个词语分别代表“权利”与

“法”。其主要原因在于，大陆法系无论是在共同法时代还是在法典化时代都是直接继受罗马法的

制度和规则，这样一种继受模式决定了它不能放弃被罗马法定格的术语。〔１３３〕于是，拉丁词语ＩＵＳ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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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

〔１２９〕

〔１３０〕

〔１３１〕

〔１３２〕

〔１３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Ｗｏｌｆｆ，犑狌狊狀犪狋狌狉犪犲犿狋狅犱狅狊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狆犲狉狋狉犪犮狋犪狋狌犿 （Ｈａｌａｅ，１７４０ １７４８，ｒｅｉｍｐ．Ａａｌｅ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１９６８），ｐｒｒ．７０：“Ｈｏｍｏｍｏｒａｌｉｓｅｓ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ｕｍ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ｕｍａｔｑｕｅｊｕｒｉｕｍ．Ｌｏｃｕａｌｅｓｔｓｕｓｔａｎｃｉａｌｍｅｎｔｅ

ｒｅｐｅｔｉｄｏｅｎｓｕ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ｓ：‘Ｈｏｍｏｐｅｒｓｏｎａ ｍｏｒａｌｉｓｅｓｔ，ｑｕａｔｅｎｕｓｓｐｅｃｔａｔｕｒｔａｎｑｕａｍｓｕｂｊｅｃｔｕｍｃｅｒｔａｒｕｍ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ｕｍａｔｑｕｅｊｕｒｉｕｍｃｅｒｔｏｒｕｍ．．’”．

ＧｅｏｒｇＤａｒｊ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ｓ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ｉｎｑｕｉｂｕｓｏｍｎｉａｊｕｒｉｓｎａｔｕｒａ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ｅｔｇｅｎｔｉｕｍ

ｃａｐｉｔａｉｎｕｓｕｍａｕｄｉｔｏｒｉｉｓｕｉｍｅｔｈｏｄ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ｅｘｐｌａｎａｎｔｕｒ．Ｊｅｎａ１７４０．Ｃｆｒ．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ＧｕｚｍｎＢｒｉｔｏ，犎犻狊狋狅狉犻犪犱犲

犾犪犇犲狀狅犿犻狀犪犮犻狀犱犲犾犇犲狉犲犮犺狅犉犪犮狌犾狋犪犱犮狅犿狅犛狌犫犼犲犮狋犻狏狅，ｉｎＲｅｖｉｓｔａｄｅＥｓｔｕｄｉｏｓＨｉｓｔｒｉｃｏＪｕｒíｄｉｃｏｓ，ＸＸＶ，

Ｖａｌｐａｒａíｓｏ，２００３，ｐ．４３４．

在哲学史上，主观客观对立的理论可以上溯到与古典希腊哲学的感性认知和理性认知分裂。在理性主

义思潮的影响下，“主观”一词被赋予感性、特殊、偶然、偏倚、谬误等意义，而客观则被视为理性、普遍、必然、中立、

真理等意义。哲学上的这一理论建构在康德与西季威克（Ｈ．Ｓｅｄｇｅｗｉｃｋ）那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展，并且一直延续

到２１世纪的今天。关于这一论题，参见刘清平：《“主观”何以变成了“客观”？———矫正被西方主流哲学扭曲的概

念》，载《南国学术》２０１７年总第７期，第１５—１８页。

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ＧｕｚｍｎＢｒｉｔｏ，犎犻狊狋狅狉犻犪犱犲犾犪犇犲狀狅犿犻狀犪犮犻狀犱犲犾犇犲狉犲犮犺狅犉犪犮狌犾狋犪犱犮狅犿狅犛狌犫犼犲犮狋犻狏狅，ｉ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ｄｅＥｓｔｕｄｉｏｓＨｉｓｔｒｉｃｏＪｕｒíｄｉｃｏｓ，ＸＸＶ，Ｖａｌｐａｒａíｓｏ，２００３，ｐ．４２２ ４２６．

参见赵宏：《保护规范理论的历史嬗变与司法适用》，载《法学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注释７。

例如ｉｕｓｕｔｅｎｄｉ（用益权）、ｉｕｓｓｕｃｅｓｓｉｏｎｉｓ（继承权）、ｉｕｓ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ｓ（债权）等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中都有

体现：如德国民法典中有债权（ＲｅｃｈｔｄｅｒＳｃｈｕｌｄ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ＢＧＢ§２４１ §８５３）、役权（Ｄｉｅｎｓｔｂａｒｋｅｉｔｅｎ，ＢＧＢ§

１０１８ §１０９３）、用益权（Ｎｉｅｂｒａｕｃｈ，ＢＧＢ§１０３０ §１０８９）、继承权（Ｅｒｂｒｅｃｈｔ，ＢＧＢ§１９２２ §２３８５）等制度。



就被直接翻译成Ｒｅｃｈｔ、ｄｒｏｉｔ、ｄｉｒｉｔｔｏ、ｄｅｒｅｃｈｏ、ｄｉｒｅｉｔｏ等，其中的含义基本不变。但是主客对立体

系、主观化和人文主义的影响使得人们必须对ＩＵＳ的含义进行区分，所以ＩＵＳ（Ｒｅｃｈｔ、ｄｒｏｉｔ、

ｄｉｒｉｔｔｏ、ｄｅｒｅｃｈｏ、ｄｉｒｅｉｔｏ等）依然被作为根概念，加上定语，成为“主观的ＩＵＳ”和“客观的ＩＵＳ”。〔１３４〕

（五）尤斯（ＩＵＳ）如何转化为狄莱克图姆（ｄｉｒｅｃｔｕｍ）

有人会感到奇怪：拉丁语ＩＵＳ一词为何会转变成以ｄｉｒｅｃｔｕｍ为词源的欧洲本国语呢？〔１３５〕这

一转变在尤斯传统裂聚变的过程中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答案是没有特殊含义。确实，与ＩＵＳ相比，ｄｉｒｅｃｔｕｍ与现代欧洲语ｄｒｏｉｔ、ｄｅｒｅｃｈｏ、ｄｉｒｉｔｔｏ甚至

Ｒｅｃｈｔ和ｒｉｇｈｔ都更接近，而且这些词都带有“正、直、对”等正面价值意义，似乎能够更好地展示权

利论题的内含价值。但在中世纪后期（大约在公元８世纪以后）的一些日耳曼国家的法律汇编中

所显示的情况是，Ｉｕｓｔｉｔｉａ与ｄｉｒｅｃｔｕｍ基本是混着使用的，后者不过是前者的世俗版。〔１３６〕然而，从

论题的延续性可知，狄莱克图姆（ｄｉｒｅｃｔｕｍ）一词其实并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真实的情况是，在欧

陆各国形成主权观念并以本国语取代拉丁语之前，尤斯的裂聚变基本还是以拉丁语完成的。除此

之外，还要注意的是，不仅ｄｉｒｅｃｔｕｍ的语义包含正当，自后古典时期以来尤斯本身的意义集也包含

善和公正之义，而且这一层意义更是其最原始意义。

德国法学一直到１８世纪才实现了尤斯传统的主观和客观区分，然而有关区分并非在德语作

品中完成的，而是在德国人写的拉丁语著作中完成的；到１９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才开始有德语法

学著作以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与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
〔１３７〕或Ｒｅｃｈｔｉｎ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和Ｒｅｃｈｔｉｎ

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
〔１３８〕对应（实际是翻译）达耶斯的拉丁语表述。

在意大利，主观法权（ｄｉｒｉｔｔｏｓｏｇｇｅｔｔｉｖｏ）作为术语出现是１８世纪以后的事，尤其是德国法学在

《学说汇编现代应用》向意大利扩散以后。但是在吸收了德国法学的思想后，一些意大利法学家却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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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１３５〕

〔１３６〕

〔１３７〕

〔１３８〕

ＬｕｉｚｄａＣｕｎｈａＧｏｎａｌｖｅｓ，犜狉犪狋犪犱狅犱犲犇犻狉犲犻狋狅犆犻狏犻犾犞狅犾．１Ｔｏｍｏ１，ＭａｘＬｉｍｏｎａｄ，１９５５，ｐ．５２ ５３．“７．

Ｄｉｒｅｉｔｏ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ｏｅＳｕａｓＲｅｌａｃｏｅｓＣｏｍｏＤｉｒｅｉｔｏ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ｏ．Ｊｖｉｍｏｓａｔｒｓｑｕｅａｎｏｒｍａｊｕｒíｄｉｃａｅｓｓｅｎｃｉａｌｍｅｎｔｅ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ｓｔｏ，ｑｕｅ，ａｏｍｅｓｍｏｔｅｍｐｏ，ｉｍｐｅａｕｍａｐｅｓｓｏａｕｍａｃｅｒｔａｏｂｒｉｇａｏｅａｏｕｔｒａｃｏｎｆｅｒｅａ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ａｆａｃｕｌｄａｄｅｏｕ

ｐｒｅｔｅｎｓｏ．Ｐｏｒｅｘｅｍｐｌｏ，ａｎｏｒｍａｑｕｅａｔｒｉｂｕｉａａｌｇｕｍｏｄｉｒｅｉｔｏｄｅｐｒｏｐｒｉｅｄａｄｅｓｕｊｅｉｔａｔｄａｓａｓｏｕｔｒａｓｐｅｓｓｏａｓａｒｅｓｐｅｉｔａｒｏｕ

ａｎｏｖｉｏｌａｒêｓｓｅｄｉｒｅｉｔｏ．Ｒｅｓｕｌｔａｄａíｑｕｅｏｄｉｒｅｉｔｏｐｏｄｅｓｅｒ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ｄｏｓｏｂｄｏｉｓａｓｐｅｃｔｏｓｏｕｅｍｄｏｉｓｍｏｍｅｎｔｏｓ．Ｅｎｑｕａｎｔｏ

ｉｍｐｅｄｅｖｅｒｅｓｅａｔｒｉｂｕｉｆａｃｕｌｄａｄｅｓｏｄｉｒｅｉｔｏｎｏｓｅｎｔｉｄｏ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ｏ，ｎｏｒｍａａｇｅｎｄｉ．Ｏｅｘｅｒｃíｃｉｏｄｅｓｓａｓｆａｃｕｌｄａｄｅｓｏｕｏｐｏｄｅｒ

ｇａｒａｎｔｉｄｏｐｅｌｏｄｉｒｅｉｔｏ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ｏｏｕｐｅｌａｌｅｉｏｄｉｒｅｉｔｏｎｏｓｅｎｔｉｄｏ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ｏ，ｆａｃｕｌｔａｓａｇｅｎｄｉ．Ｐｏｄｅｒ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ｒｓｅｏｒｉｇｏｒ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ｇｉｃｏｄｅｓｔａｓｐａｌａｖｒａｓ：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ｏ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ｏ，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ｏｓｎｅｃｅｓｓｒｉｏｓｎｏｓｐａíｓｅｓｃｕｊａｌｉｎｇｕａｇｅｍｊｕｒíｄｉｃａｎｏｃｏｎｔｍ

ｔêｒｍｏｓｄｉｓｔｉｎｔｏｓｐａｒａｃａｄａｅｓｐｃｉｅｄｅｄｉｒｅｉｔｏ，ｃｏｍｏａｌíｎｇｕａｉｎｇｌｅｓａ，ｑｕ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ｏｐｒｉｍｅｉｒｏｐｏｒｌａｗｅｃｈａｍａｒｉｇｈｔａｏ

ｓｅｇｕｎｄｏ；ｍａｓｉｎｅｇｖｅｌｑｕｅｅｓｔａｄｉｓｔｉｎｏ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Ｏｄｉｒｅｉｔｏ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ｏｐｒｅｓｓｕｐｅｎｅｃｅｓｓｒｉａｍｅｎｔｅｏｄｉｒｅｉｔｏ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ｏ

ｏｕａｌｅｉ；ｐｏｉｓ，ｓｅｍｅｓｔａ，ａｑｕêｌｅｎａｄａ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ｏｓｅｐｏｄｅｃｏｎｃｅｂｅｒｕｍｄｉｒｅｉｔｏ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ｏａｏｑｕａｌｎｏ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ｕｍａ

ｎｏｒｍａｄｏｄｉｒｅｉｔｏ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ｏ；ａｓｓｉｍｃｏｍｏｎｏｆｃｉｌｅｘｉｓｔｉｒｕｍａｎｏｒｍａｄｅｄｉｒｅｉｔｏ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ｏａｑｕｅｎｏｃｏｒｒｅｓｔｐｏｎｄａｍｕｍｏｕ

ｍａｉｓｄｉｒｅｉｔｏ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ｏｓ．”

这一疑问是张长绵博士在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５日华东政法大学的讲座中向第一作者提出的，正是基于他提

出的问题才补充了本节的论述。长绵博士一个月后向我提供了以下重要文献：ＷｉｄａｒＣｅｓａｒｉｎｉＳｆｏｒｚａ，犐狌狊犲

犇犻狉犲犮狋狌犿牶犖狅狋犲狊狌犾犾犗狉犻犵犻狀犲犛狋狅狉犻犮犪犱犲犾犾犐犱犲犪犱犻犇犻狉犻狋狋狅，Ｂｏｌｏｇｎａ，１９３０．

ＷｉｄａｒＣｅｓａｒｉｎｉＳｆｏｒｚａ，犇犻狉犻狋狋狅（狆狉犻狀犮犻狆犻狅犲犮狅狀犮犲狋狋狅），ｉｎＥｎｃｉ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ｄｅｌＤｉｒｉｔｔｏ，Ｇｉｕｆｆｒè，１９６４，ｐ．６４４．

据考证，最早在法律著作使用这对德语词的人是《奥地利民法典》之父ＦｒａｎｚｖｏｎＺｅｉｌｌｅｒ，在其１８０８年出

版的犇犪狊犖犪狋ü犾犻犮犺犲犘狉犻狏犪狋狉犲犮犺狋一书中。Ｃｆｒ．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ＧｕｚｍｎＢｒｉｔｏ，犎犻狊狋狅狉犻犪犱犲犾犪犇犲狀狅犿犻狀犪犮犻狀犱犲犾犇犲狉犲犮犺狅

犉犪犮狌犾狋犪犱犮狅犿狅犛狌犫犼犲犮狋犻狏狅，ｉｎＲｅｖｉｓｔａｄｅＥｓｔｕｄｉｏｓＨｉｓｔｒｉｃｏＪｕｒíｄｉｃｏｓ，ＸＸＶ，Ｖａｌｐａｒａíｓｏ，２００３，ｐ．４２３．

这一用法最早出现于Ｃ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ｅｎｋ于１８１０年出版的著作犔犲犺犫狌犮犺犱犲狉犈狀犮狔犮犾狆犪犱犻犲狌狀犱

犕犲狋犺狅犱狅犾狅犵犻犲犱犲犚犲犮犺狋狊狑犻狊狊犲狀狊犮犺犪犳狋一书中；Ｃｆｒ．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ＧｕｚｍｎＢｒｉｔｏ，犎犻狊狋狅狉犻犪犱犲犾犪犇犲狀狅犿犻狀犪犮犻狀犱犲犾

犇犲狉犲犮犺狅犉犪犮狌犾狋犪犱犮狅犿狅犛狌犫犼犲犮狋犻狏狅，ｉｎＲｅｖｉｓｔａｄｅＥｓｔｕｄｉｏｓＨｉｓｔｒｉｃｏＪｕｒíｄｉｃｏｓ，ＸＸＶ，Ｖａｌｐａｒａíｓｏ，２００３，ｐ．４２４．



很快就将其转化为本国语言，尽管拉丁语在意大利法学与法律实践中的应用更要到１９世纪中期

才逐渐被意大利语取代。〔１３９〕

（六）小结

综上可见，尽管欧陆法学和英美法学均同样继受了罗马法的尤斯传统，而且也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因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而导致尤斯主观化道路；但是在术语的使用上，英语世界基本实现了权

法分离，而欧陆世界则因为直接继受罗马法的制度和制度名称，最终无法实现分离而以主观客观

之分替代。

结　　论

本文以展示汉语文献对权利以及相关术语使用的混乱状况为起点；在该起点上，以探求造成

困境的原因以及解决困境的方案作为研究目标。经长时间的思考、考证与研究后，本文做出了以

下贡献：

首先，从方法上，为了更形象化地展示权利论题在中国语境下的困难，本文定义了“梅氏困境”

并将其作为理论切入点。其次，本文发现，权利论题的困境并不是汉语使用者才会遇到的特殊现

象，而是继受尤斯传统的法律文明均会遇到的普遍现象（区别仅在于，不同继受路径让术语使用面

对不同程度的困难）。这一结论与过去很多汉语文献所认为的汉语权利论题之困难主要是中西方

文化差异的论调略有不同。本文认为，中西方文化差异是造成困难的其中一个原因，但即使在没

有这种差异的西方国家，处理相关论题时同样有困难。要彻底解开疑问，绝不能将追问止于汉语

继受权利论题这一特定时刻以及其后续变化上，而是要更深入追问到西方权利论题的起点：罗马

法的尤斯传统及其后来的分裂聚合。其三，在深入探究西方尤斯传统的过程中，本文清晰地区分

了该传统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不同变异路线；过程中，本文反驳了大量在我国流行的观点。

其四，在源流考证上，本文首次（在汉语学界）明确地指出主观法权这一表达方式的出处与流行

路径。

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为权利论题的困境提出以下解释及优化方案：

现代汉语权利一词的初始意义设定取决于ｒｉｇｈｔ一词在１９世纪英语世界的流行用法。彼时，

英语世界的权（ｒｉｇｈｔ）与法（ｌａｗ）两分传统已经形成超过两百年，英语文化人基本不会将两个概念

混为一谈。基于这一传统继承，自１９世纪起，汉语权利一词在日常用语、公共话语以及非法律术

语的各领域基本都不会引起混淆或误解。因此，在翻译时把英语词ｒｉｇｈｔ翻成汉语词“权利”早就

是约定俗成，不作他选。〔１４０〕推而论之，将英语词ｒｉｇｈｔ译成“主观权利”或“主体权利”，无异画蛇

添足。

然而，在法律术语的范畴，中国在１９世纪继受外国法律文化却以大陆法系国家为重。原来译

自英语词ｒｉｇｈｔ的权利又转而被用来贴在其他欧洲语的类似概念（尤其德语的Ｒｅｃｈｔ与法语的

ｄｒｏｉｔ，以及后来意大利语的ｄｉｒｉｔｔｏ）之上。对于这些欧陆术语（暂以德法语为例，但其他欧陆语言的

·９２·

唐晓晴　文　稳：中国语境下的权利论题与罗马法尤斯（ＩＵＳ）传统的变异

〔１３９〕

〔１４０〕

据现代学者的考证，意大利人Ｍｕｒａｔｏｒｉ早在１７４２年就在其著作中使用了ｄｉｒｉｔｔｏｓｏｇｇｅｔｔｉｖｏ这个术语。

ＳｅｅＷｉｄａｒＣｅｓａｒｉｎｉＳｆｏｒｚａ，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５１〕，ａｔ６７１．

对于权利是否一个适当的词语，最初的译者丁韪良以及稍后的严复都曾反复斟酌；在概念引入之初，这

样的斟酌甚有意义，但随着词的使用而形成路径，替换的成本将比效益高得多。一些建议即使纯粹从语义看也不

过顾此失彼。



情况类同）而言，由于未能撇清罗马法的尤斯传统，其表面上与英语词ｒｉｇｈｔ对应的Ｒｅｃｈｔ本身至

少兼具法（制度）与权（利）两种意思，所以不添加定语以资区别便会造成混淆。当欧陆法律术语要

表达如英语词ｒｉｇｈｔ一样的意义时，则必须加上一个定语（例如德词的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法语的

ｄｒｏｉ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ｆ）才算清晰。由此可见，在法律术语层面，德语的Ｒｅｃｈｔ和法语的ｄｒｏｉｔ并不等同于英

语的ｒｉｇｈｔ；否则，德国人讲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或法国人讲ｄｒｏｉ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ｆ便属同义叠加、自寻烦

恼。显然，欧陆语言本身并没有同义叠加。

虽然英语词ｒｉｇｈｔ因霍布斯而与罗马法尤斯传统断裂，不需要添加定语就可表达出权利的意

思，但是不妨碍英语著作在介绍或描述欧陆法律概念时，以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ｒｉｇｈｔ对应德语的

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或法语的ｄｒｏｉ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ｆ；
〔１４１〕此时，ｒｉｇｈｔ这个符号犹如重新回到霍布斯以前的混

沌世界。当汉译者遇到这种情况，则应将之作为欧陆法律术语看待。

基于汉语权利一词的初始意义设定与英语ｒｉｇｈｔ相同，把作为法律术语的德语词Ｒｅｃｈｔ翻译

为权利，自然也不妥当，因为这样会人为地限缩了该德语词的意义范围。更麻烦的是，当遇到德语

在Ｒｅｃｈｔ后面添加定语以区分其两种意义时，翻译者就会左右为难。汉语“权利”本来就自带主观

属性，所以将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译成主观权利显然也是部分地同义重叠，而与之对应的另一术语

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将更难处理，因为这里的Ｒｅｃｈｔ并没有权利的意思，硬译为客观权利则一方面扭

曲了汉语权利（因为权利己经有了预设意义）一词，也无故砍断原词的原义（法）与其背后的文化。

反过来，如果一概将Ｒｅｃｈｔ译为法，则有关术语（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与权利之关系无从彰显，而且

为法添加定语主观或客观均显莫名其妙。

显然，德语（其他欧陆语类同）将Ｒｅｃｈｔ分为主观客观是一种两分法，其背后的意思是：Ｒｅｃｈｔ一

词有两种意义；带主观者对应现代英语的ｒｉｇｈｔ，带客观者对应现代英语的ｌａｗ。化而论之，则Ｒｅｃｈｔ既

有ｒｉｇｈｔ的意义，也有ｌａｗ的意义。可是，如果立刻将Ｒｅｃｈｔ理解为ｒｉｇｈｔ加ｌａｗ，也是有问题的。因为

在大多数情况下，Ｒｅｃｈｔ要么是ｒｉｇｈｔ，要么是ｌａｗ（如果德语使用者偷懒不添加定语主观或客观，也可

以按语境区分其为权或法）；在其他情况下，Ｒｅｃｈｔ也可以是ｒｉｇｈｔ加ｌａｗ。所以这里的Ｒｅｃｈｔ更像一只

薛定谔的猫，要加上定语或置入语境后才知道究竟是权、法还是法权的意思。德语（其他欧陆语类

同）在有关术语上的构词方式（以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在译成汉语时显然是无法找到完美对应的，所

以对有关术语的处理一直是法学家和翻译家的墓碑，铭记着被葬送了的几许青春才智。

在没有完美对应的前提下，最符合语言逻辑的做法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汉语作品在不牵扯过去而独立讨论权利论题时，无论是在公共话语领域还是在法律技

术领域，都应该直接使用权利一词而不加定语；

第二，当汉语作品是在翻译英语作品而遇到ｒｉｇｈｔ（ｓ）一词时，仍然应以权利一词作直接对应；

第三，当汉语作品翻译的是德语Ｒｅｃｈｔ，而后者又单独出现时，视乎语境翻为法或权，而遇有疑

问时均应翻为法权；

第四，翻译德语作品遇到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应翻为主观法权，而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Ｒｅｃｈｔ应翻为“客

观法权”。〔１４２〕这样，既能分清其意义之所指，又能与词背后的文化连接；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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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

〔１４２〕

英语世界面对这种情况时的更清晰表达方式是：权利的主观理论（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Ｓｅｅ

ＫｎｕｄＨａａｋｏｎｓｓｅｎ，犖犪狋狌狉犪犾犔犪狑犪狀犱犕狅狉犪犾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牶犉狉狅犿犌狉狅狋犻狌狊狋狅狋犺犲犛犮狅狋狋犻狊犺犈狀犾犻犵犺狋犲狀犿犲狀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３１１ ３１４．

对于将Ｒｅｃｈｔ甚至ＩＵＳ译为法权而可能遇到的困难，本文碍于篇幅未能展开论述；但是在带定语的情况

下，由于定语是两分的，而其两分所对应的义项就是“法”和“权”，因此只有译为法权才不会有逻辑矛盾。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虽然罗马法ＩＵＳ是权利论题的前身，与ｒｉｇｈｔ、ｌａｗ、Ｒｅｃｈｔ、ｄｒｏｉｔ、ｄｉｒｉｔｔｏ、

ｄｅｒｅｃｈｏ、ｄｉｒｅｉｔｏ等术语有直接的亲缘关系，但由于该词的含义更多，而汉语一般由两个单字组成，

所以ＩＵＳ无法（或不适宜）与任何单一的汉语词对应。因此，在古罗马文献中遇到ＩＵＳ时，只能音

译为尤斯；又或者，如果从语境能明确推断其意义，则直接按该意义译出。〔１４３〕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Ｗ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ｆｅｒ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ｏｐｉｃ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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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晴　文　稳：中国语境下的权利论题与罗马法尤斯（ＩＵＳ）传统的变异

〔１４３〕 新近有意见认为ＩＵＳ更应译为“应得”，本文认为依然属顾此失彼。参见宋旭明：《罗马法中的权利抑或

应得：拉丁语词ＩＵＳ之含义与汉译问题的文本、逻辑及语言学分析》，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第６５—８４页。


